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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統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任 命 鄭 天 授 為 外 交 部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主 任 秘 書 ， 李 辰 雄

以 簡 任 第 十 三 職 等 為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司 長 ， 陳 西 忠 為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處 長 ， 楊 文 昇 為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專 門 委 員 。

總 　 　 　 統 　 陳 水 扁

行 政 院 院 長 　 游 錫

總 統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任 命 古 碧 鴻 為 中 央 研 究 院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技 正 。

任 命 詹 方 冠 為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專 門

委 員 ， 陳 永 明 為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稽 核 ， 謝 敏 文 為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技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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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命 蘇 　 忠 為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專

門 委 員 。
任 命 楊 家 駿 為 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權 理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處 長 。

任 命 李 武 育 為 行 政 院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人 事 室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主 任 。

任 命 陳 烽 堯 為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處 長 ，

楊 百 島 以 簡 任 第 十 三 職 等 為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參 事 。

任 命 張 崇 仁 、 江 傳 清 為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參 事 。

任 命 黃 碧 惠 、 周 珮 如 、 古 曉 倩 、 鄭 陳 秀 珍 、 潘 桂 枝 為 薦

任 公 務 人 員 。

任 命 許 姿 蓉 為 薦 任 公 務 人 員 。

任 命 陳 建 博 、 蕭 筆 花 、 林 明 冬 、 許 麗 花 、 劉 恒 宏 、 顏 子

良 、 蔡 修 銘 、 游 　 誼 、 黃 文 琪 、 吳 玉 金 、 劉 美 雲 、 何 淑 鈴 、

林 念 慈 、 蘇 美 苓 、 陳 聚 英 為 薦 任 公 務 人 員 。

總 　 　 　 統 　 陳 水 扁

行 政 院 院 長 　 游 錫

總 統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院 長 鍾 曜 唐 已 准 退 職 ， 應 予 免 職 。

特 任 張 登 科 為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院 長 。

右 令 均 自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

總 　 　 　 統 　 陳 水 扁

行 政 院 院 長 　 游 錫

總 統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任 命 文 超 順 為 宜 蘭 縣 政 府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局 長 。

任 命 黃 枝 昌 、 吳 金 枝 、 張 惠 芳 為 薦 任 公 務 人 員 。

任 命 李 采 秀 、 廖 靜 妏 、 陳 明 寬 、 張 月 馨 、 鄭 如 倪 、 劉 雪

美 、 洪 玉 女 、 趙 玉 寶 、 蔡 國 珍 、 陳 瀅 如 、 江 亮 曲 為 薦 任 公 務

人 員 。
任 命 陳 安 鷹 、 林 振 東 、 李 岳 儒 、 詹 燿 鴻 、 林 鼎 鈞 、 邱 紀

寧 、 邱 奕 龍 、 何 宣 儀 、 周 文 竹 、 侯 來 換 、 邱 鵬 豪 、 黃 裕 斌 、

洪 吉 誠 為 薦 任 公 務 人 員 。

任 命 黃 華 實 、 翁 享 裕 、 黃 文 櫻 、 郭 致 生 、 孫 揚 洲 、 丁 金

山 、 陳 慧 玲 、 洪 國 山 、 周 　 威 、 賴 秀 娥 、 黃 正 斌 、 賴 旻 炫 、

涂 哲 豪 、 劉 貴 德 、 莊 基 陽 、 盧 美 娟 、 蕭 淑 慧 、 鍾 南 豪 為 薦 任

公 務 人 員 。

任 命 楊 惠 美 、 林 恒 清 、 黃 雅 星 為 薦 任 公 務 人 員 。

任 命 羅 景 文 、 林 文 和 、 薛 佰 壽 、 張 聰 明 、 賴 明 鴻 、 盧 麗

卿 、 林 福 壽 、 林 中 銘 、 楊 崇 明 、 張 進 裕 、 趙 傳 敏 為 薦 任 公 務

人 員 。
任 命 傅 延 熙 、 陳 亭 玉 、 吳 晶 晶 、 黃 坤 志 、 張 博 揚 、 王 靜

雯 、 賴 彥 良 、 謝 妙 靜 、 林 如 瑩 、 邱 淑 美 為 薦 任 公 務 人 員 。

派 林 依 芳 為 薦 派 公 務 人 員 。

總 　 　 　 統 　 陳 水 扁

行 政 院 院 長 　 游 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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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統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任 命 楊 鈺 蓉 為 中 央 研 究 院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編 審 。

任 命 王 貴 蘭 為 蒙 藏 委 員 會 人 事 室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主 任 。

任 命 陳 慧 娟 為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視 察 ， 張 素

雲 為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編 審 。

任 命 陳 文 平 為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專 門 委

員 ， 鄭 君 燦 為 職 業 訓 練 局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專 門 委 員 。

任 命 陳 文 彬 為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撫 卹 基 金 監 理 委 員 會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副 執 行 秘 書 。

任 命 楊 登 賀 為 薦 任 公 務 人 員 。

任 命 李 富 鈴 為 薦 任 公 務 人 員 。

任 命 楊 佳 欣 、 葉 建 宏 、 葉 大 功 、 黃 金 鋒 、 王 其 德 、 陳 永

鵠 、 陳 安 境 為 薦 任 公 務 人 員 。

任 命 陳 世 偉 為 薦 任 公 務 人 員 。

任 命 鄭 玉 香 、 李 貴 美 、 李 慧 如 、 陳 秀 梅 為 薦 任 公 務 人 員 。

總 　 　 　 統 　 陳 水 扁

行 政 院 院 長 　 游 錫

總 統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華 總 二 榮 字 第 ○ 九 一 ○ ○ 一 四 九 七 一 ○ 號

茲 授 予 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參 議 院 議 長 安 德 烈 斯 • 鮑 第 斯

達 • 賈 西 亞 特 種 大 綬 景 星 勳 章 。

總 　 　 　 統 　 陳 水 扁

行 政 院 院 長 　 游 錫

外 交 部 部 長 　 簡 又 新

總 統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一 日

華 總 二 榮 字 第 ○ 九 一 一 ○ ○ ○ 八 一 七 ○ 號

財 團 法 人 聖 心 教 養 院 創 辦 人 瑞 士 聯 邦 籍 神 父 蒲 敏 道 ， 誠 正

勤 樸 ， 志 行 高 潔 。 早 歲 奉 獻 教 會 ， 遠 渡 重 洋 來 華 ， 懷 仁 踐 義 ，

弘 道 愛 人 。 政 府 播 遷 ， 輾 轉 來 臺 ， 成 立 博 愛 竹 藝 及 毛 線 編 織

所 ， 創 造 婦 女 就 業 機 會 ， 改 善 民 眾 生 活 品 質 ； 嗣 協 助 徐 匯 中

學 復 校 ， 募 款 興 建 學 舍 ， 春 風 化 雨 ， 啟 迪 功 深 。 在 臺 期 間 ，

尤 致 力 關 懷 弱 勢 族 群 ， 推 動 殘 障 福 利 政 策 ， 積 極 擘 建 聖 心 教

養 院 ， 妥 善 照 護 身 心 障 礙 者 ， 碩 畫 藎 籌 ， 克 奠 厥 基 ； 堅 忍 宏

毅 ， 洵 有 足 稱 。 曾 榮 獲 好 人 好 事 代 表 ， 並 獲 頒 紫 色 大 綬 景 星

勳 章 、 羅 馬 梵 諦 岡 教 廷 金 十 字 勳 章 等 殊 榮 ， 淑 世 濟 民 ， 蜚 聲

蓬 島 。 綜 其 一 生 ， 飢 溺 為 懷 ， 大 愛 廣 被 ； 義 舉 仁 風 ， 允 足 矜

式 。 今 上 壽 歸 真 ， 軫 悼 良 深 ， 應 予 明 令 褒 揚 ， 以 示 政 府 篤 念

耆 賢 之 至 意 。

總 　 　 　 統 　 陳 水 扁

行 政 院 院 長 　 游 錫

⌇ ⌇ ⌇ ⌇ ⌇ ⌇ ⌇ ⌇ ⌇

專 載

⌇ ⌇ ⌇ ⌇ ⌇ ⌇ ⌇ ⌇ ⌇

總 統 頒 授 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參 議 院 議 長 鮑 第 斯 達

(Excmo.Lic.Andrés Bautista García) ﹁ 特 種

大 綬 景 星 勳 章 ﹂ 典 禮

總 統 於 本 ︵ 九 十 一 ︶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下 午 四 時 ， 在 總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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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三 樓 總 統 會 客 室 頒 授 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參 議 院 議 長 鮑 第 斯 達

(Excmo.Lic.Andrés Bautista García) ﹁ 特 種 大 綬 景 星 勳

章 ﹂ 以 表 彰 鮑 第 斯 達 議 長 多 年 來 致 力 鞏 固 中 、 多 兩 國 邦 誼 ，

貢 獻 卓 著 。 授 勳 時 ， 鮑 第 斯 達 議 長 夫 人 、 總 統 府 副 秘 書 長 吳

釗 燮 、 第 三 局 局 長 許 志 仁 、 外 交 部 常 務 次 長 藍 智 民 、 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駐 華 大 使 葉 南 德 斯 (Excmo. Emb. Miguel

Hernandez) 、 中 南 美 司 司 長 侯 清 山 、 禮 賓 司 司 長 馮 寄 台 及 隨

同 鮑 第 斯 達 議 長 訪 華 之 參 議 院 議 員 等 在 場 觀 禮 。

⌇ ⌇ ⌇ ⌇ ⌇ ⌇ ⌇ ⌇ ⌇

總 統 活 動 紀 要

⌇ ⌇ ⌇ ⌇ ⌇ ⌇ ⌇ ⌇ ⌇

記 事 期 間 ：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至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一 日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 星 期 五 ︶

首 張 健 保 IC 卡 記 者 會

接 見 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學 校 李 福 登 校 長 一 行

二 ○ ○ 二 年 世 界 醫 學 生 會 議 開 幕 致 詞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 星 期 六 ︶

出 席 台 俄 協 會 成 立 慶 祝 酒 會 並 致 詞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 星 期 日 ︶

參 加 ﹁ 心 繫 台 灣 放 眼 天 下 華 裔 青 年 嘉 年 華 會 ﹂ 活 動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 星 期 一 ︶

出 席 亞 洲 台 灣 商 會 聯 合 總 會 第 九 屆 年 會 開 幕 典 禮 並 致 詞

接 見 ﹁ 網 擎 資 訊 軟 體 公 司 ﹂ 董 事 長 高 志 明 、 網 擎 軟 體 開

發 團 隊 領 導 人 吳 昇 博 士

頒 授 多 明 尼 加 參 議 院 鮑 第 斯 達 議 長 ﹁ 特 種 大 綬 景 星 勳 章 ﹂

儀 式

七 月 三 十 日 ︵ 星 期 二 ︶

接 見 樂 山 療 養 院 院 生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 星 期 三 ︶

接 見 巴 拿 馬 最 高 法 院 院 長 阿 努 佛

八 月 一 日 ︵ 星 期 四 ︶

接 見 中 華 民 國 第 四 十 二 屆 中 小 學 科 學 展 覽 會 各 組 科 第 一

名 學 生 ⌇ ⌇ ⌇ ⌇ ⌇ ⌇ ⌇ ⌇ ⌇

副 總 統 活 動 紀 要

⌇ ⌇ ⌇ ⌇ ⌇ ⌇ ⌇ ⌇ ⌇

記 事 期 間 ：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至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一 日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 星 期 五 ︶

﹁ 向 青 春 點 頭 ﹂ 記 者 會 ∣ 網 咖 問 題 面 面 觀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 星 期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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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視 桃 園 縣 觀 音 鄉 富 林 村 吳 厝 楊 家 莊

訪 視 觀 音 鄉 白 沙 岬 燈 塔

訪 視 桃 園 縣 觀 音 鄉 甘 泉 寺

視 察 秀 才 國 中

參 觀 ﹁ 尬 網 C.G.V. ﹂ 網 咖 店

參 觀 ﹁ 戰 略 高 手 ﹂ 網 咖 店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 星 期 日 ︶

參 加 國 際 青 年 商 會 中 華 民 國 總 會 二 ○ ○ 二 年 北 區 代 表 大 會

七 月 三 十 日 ︵ 星 期 二 ︶

接 見 第 二 屆 亞 洲 少 棒 錦 標 賽 冠 軍 澎 湖 講 美 國 小 少 棒 隊

訪 視 刑 事 警 察 局 ： 瞭 解 網 路 犯 罪 問 題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 星 期 三 ︶

參 加 高 雄 市 新 世 紀 公 共 事 務 協 會 ﹁ 回 顧 台 灣 百 年 歷 史 音

樂 會 ﹂

八 月 一 日 ︵ 星 期 四 ︶

接 見 參 加 世 界 青 少 年 直 排 輪 曲 棍 球 賽 國 家 代 表 隊

台 北 世 貿 中 心 台 北 電 腦 應 用 大 展 致 詞

聽 取 訪 視 內 湖 科 技 園 區 行 程 簡 報

參 觀 仁 寶 電 腦 公 司 企 業 總 部

參 觀 大 潤 發 二 店 倉 儲 區

視 察 捷 運 規 劃 路 線

⌇ ⌇ ⌇ ⌇ ⌇ ⌇ ⌇ ⌇ ⌇

總 統 府 新 聞 稿

⌇ ⌇ ⌇ ⌇ ⌇ ⌇ ⌇ ⌇ ⌇

總 統 參 加 ﹁ 華 裔 青 年 嘉 年 華 會 ﹂ 活 動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陳 總 統 水 扁 先 生 今 天 晚 間 應 邀 參 加 由 僑 委 會 主 辦 的 ﹁ 華

裔 青 年 嘉 年 華 會 ﹂ 活 動 ， 當 總 統 到 達 會 場 時 ， 熱 情 的 年 輕 朋

友 分 別 高 呼 各 自 的 隊 呼 ， 以 表 達 歡 迎 之 意 ， 各 研 習 營 隊 並 由

代 表 贈 送 總 統 團 體 照 、 印 有 台 灣 圖 樣 的 運 動 服 、 原 住 民 頭 帶

等 紀 念 禮 物 ， 總 統 也 回 贈 ﹁ 台 灣 之 友 ﹂ 徽 章 ， 及 勉 勵 年 輕 朋

友 要 ﹁ 追 求 夢 想 不 怕 失 敗 ， 把 握 機 會 一 定 成 功 ﹂ 。

總 統 致 詞 內 容 為 ：

阿 扁 首 先 要 代 表 政 府 和 台 灣 的 人 民 誠 摯 的 歡 迎 各 位 來 自

海 外 的 青 年 朋 友 們 ， 利 用 暑 假 的 時 間 來 到 台 灣 、 回 到 台 灣 ，

親 身 體 驗 ﹁ 福 爾 摩 沙 ﹂ 熱 情 奔 放 的 風 土 與 人 情 。 同 時 ， 阿 扁

也 非 常 高 興 有 這 個 機 會 ， 讓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華 裔 青 年 朋 友 相

聚 在 一 起 ， 透 過 第 一 手 的 觀 察 ， 直 接 體 會 台 灣 社 會 多 元 而 且

充 滿 活 力 的 面 貌 。 另 一 方 面 ， 也 藉 著 這 個 難 得 的 機 會 ， 大 家

相 互 交 流 ， 共 同 分 享 身 為 華 裔 的 特 殊 經 驗 。 除 此 之 外 ， 阿 扁

更 希 望 有 機 會 能 聽 聽 大 家 停 留 在 台 灣 這 段 時 間 的 各 種 感 想 ，

甚 至 想 請 各 位 回 去 以 後 還 能 透 過 ﹁ 阿 扁 總 統 電 子 報 ﹂ 的 電 子

信 箱 繼 續 保 持 聯 絡 ， 提 供 阿 扁 各 種 不 同 的 海 外 觀 點 ， 一 起 來

關 心 台 灣 的 未 來 與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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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座 的 各 位 朋 友 都 是 二 十 歲 左 右 的 年 輕 人 ， 就 像 是 活 力

充 沛 、 日 益 茁 壯 的 小 樹 ， 青 春 奔 放 ， 充 滿 著 理 想 。 同 時 ， 大

家 都 擁 有 華 裔 的 血 統 ， 不 論 是 從 各 位 的 父 母 或 其 他 長 輩 的 身

上 ， 仍 然 可 以 強 烈 感 受 到 中 華 文 化 的 影 響 。 有 了 這 些 共 同 的

特 點 ， 相 信 在 整 個 活 動 的 過 程 ， 大 家 一 定 能 夠 像 兄 弟 姊 妹 一

樣 、 和 樂 相 處 、 相 互 學 習 、 一 同 成 長 。

各 位 從 小 生 長 在 不 同 的 國 家 ， 受 到 不 同 文 化 和 生 活 習 俗

的 洗 禮 ， 對 於 台 灣 的 種 種 ， 可 能 沒 有 很 深 刻 的 印 象 。 今 天 ，

不 管 各 位 參 加 的 是 ﹁ 台 灣 觀 摩 團 ﹂ 、 ﹁ 暑 期 福 爾 摩 沙 營 ﹂ ，

還 是 ﹁ 語 言 研 習 班 ﹂ ， 相 信 透 過 這 幾 個 禮 拜 在 台 灣 的 生 活 經

驗 ， 對 認 識 台 灣 的 自 由 開 放 、 多 元 多 樣 一 定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更 重 要 的 是 ， 各 位 與 台 灣 已 建 立 起 心 靈 的 連 結 ， 未 來 只 要 提

到 台 灣 一 股 特 別 的 親 切 感 就 會 油 然 而 生 。 以 後 碰 到 其 他 海 外

的 朋 友 問 起 台 灣 時 ， 除 了 台 灣 的 名 稱 和 地 理 位 置 外 ， 還 能 具

體 介 紹 台 灣 的 好 和 台 灣 的 美 ， 讓 更 多 的 人 認 識 台 灣 ， 瞭 解 台

灣 ， 進 而 支 持 台 灣 的 努 力 並 肯 定 台 灣 的 成 就 。

阿 扁 要 再 一 次 歡 迎 大 家 回 到 台 灣 ， 期 待 未 來 能 有 機 會 再

相 見 。 阿 扁 也 希 望 這 幾 個 禮 拜 的 生 活 與 體 驗 ， 能 帶 給 各 位 永

久 美 好 的 回 憶 。 最 後 ， 個 人 也 要 以 ﹁ 追 求 夢 想 不 怕 失 敗 ， 把

握 機 會 一 定 成 功 ﹂ 和 大 家 互 勉 ， 並 敬 祝 大 家 身 體 健 康 ， 萬 事

如 意 。
副 總 統 接 見 獲 得 第 二 屆 亞 洲 少 棒 賽 冠 軍 的 澎 湖

縣 白 沙 鄉 講 美 國 小 少 棒 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呂 副 總 統 秀 蓮 女 士 今 天 接 見 獲 得 第 二 屆 亞 洲 少 棒 賽 冠 軍

的 澎 湖 縣 白 沙 鄉 講 美 國 小 少 棒 隊 ， 對 他 們 以 堅 強 的 實 力 勇 奪 錦

標 ， 為 國 爭 光 ， 代 表 總 統 、 政 府 及 國 人 ， 表 達 欣 慰 與 祝 賀 之 意 。

副 總 統 表 示 ， 講 美 國 小 棒 球 隊 在 全 校 學 生 僅 六 十 一 人 、

及 棒 球 環 境 不 佳 情 況 下 ， 此 次 代 表 國 家 參 加 在 大 陸 江 蘇 無 錫

舉 行 的 第 二 屆 亞 洲 少 棒 賽 ， 不 辱 使 命 ， 不 僅 擊 敗 大 陸 隊 ， 並

戰 勝 亞 洲 各 國 代 表 隊 ， 一 舉 封 王 ， 該 隊 是 ﹁ 小 而 美 、 小 而 強 ﹂

的 最 好 代 表 ， 是 國 人 共 同 的 驕 傲 。

副 總 統 也 表 示 ， 目 前 正 值 暑 假 期 間 ， 很 多 青 少 年 常 抱 怨

生 活 無 聊 苦 悶 ， 因 此 涉 足 不 正 當 場 所 ， 甚 至 養 成 不 良 習 性 ，

對 此 ， 她 已 特 別 發 起 ﹁ 向 青 春 點 頭 ﹂ 活 動 ， 而 來 自 澎 湖 偏 遠

地 區 的 講 美 國 小 棒 球 隊 的 奮 鬥 故 事 ， 則 是 全 國 青 少 年 學 習 的

典 範 ， 她 認 為 ， 如 能 將 球 隊 的 努 力 過 程 ， 輔 以 照 片 ， 寫 成 文

章 ， 透 過 媒 體 的 報 導 ， 分 享 國 人 ， 一 定 可 以 獲 致 更 多 的 感 動 。

在 接 見 中 ， 副 總 統 也 關 心 球 員 今 後 的 去 向 ， 她 並 期 勉 球

隊 所 有 隊 員 右 手 打 棒 球 ， 再 接 再 厲 ， 繼 續 為 國 爭 取 佳 績 ， 左

手 打 電 腦 ， 緊 跟 網 際 網 路 的 資 訊 時 代 脈 動 ； 而 在 訓 練 場 地 設

施 方 面 ， 政 府 相 關 機 關 也 會 全 力 配 合 ， 協 助 解 決 。

講 美 國 小 少 棒 隊 隊 員 郭 駿 逸 、 黃 瑋 、 傅 勁 凱 、 許 瑋 瓏 、

吳 瑞 珩 、 吳 定 遠 、 吳 佩 文 、 王 旭 君 、 楊 瑞 華 、 蕭 煒 仕 、 王 如

恒 、 李 順 亭 、 陳 盈 廷 、 吳 庭 輝 、 王 品 棋 ， 上 午 由 校 長 高 庚 辛 、

執 行 教 練 王 長 壽 等 率 領 ， 前 來 總 統 府 接 受 副 總 統 的 道 賀 ，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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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林 德 福 等 也 在 座 。⌇ ⌇ ⌇ ⌇ ⌇ ⌇ ⌇ ⌇ ⌇

院 令

⌇ ⌇ ⌇ ⌇ ⌇ ⌇ ⌇ ⌇ ⌇

司 法 院 令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玖 拾 壹 年 陸 月 貳 拾 捌 日

發 文 字 號 ： ︵ 九 一 ︶ 院 台 大 二 字 第 一 七 ○ 七 六 號

公 布 本 院 大 法 官 議 決 釋 字 第 五 四 七 號 解 釋

附 釋 字 第 五 四 七 號 解 釋

院 長 　 翁 　 岳 　 生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五 四 七 號 解 釋

解 　 釋 　 文

憲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執 業 資

格 ， 應 經 考 試 院 依 法 考 選 銓 定 之 。 醫 師 從 事 醫 療 行 為 ， 不 僅

涉 及 病 患 個 人 之 權 益 ， 更 影 響 國 民 健 康 之 公 共 利 益 ， 自 須 具

備 專 門 之 醫 學 知 識 與 技 能 ， 醫 師 既 屬 專 門 職 業 人 員 ， 其 執 業

資 格 即 應 按 首 開 規 定 取 得 。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公 布 之 醫 師 法 第 一 條 明 定 ： ﹁ 中 華 民 國 人 民 經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者 ， 得 充 醫 師 ﹂ ︵ 八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為 ： ﹁ 中 華 民

國 人 民 經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並 依 本 法 領 有 醫 師 證 書 者 ， 得 充 醫

師 ﹂ ︶ 。 第 醫 師 應 如 何 考 試 ， 涉 及 醫 學 上 之 專 門 知 識 ， 醫 師

法 已 就 應 考 資 格 等 重 要 事 項 予 以 規 定 ， 其 屬 細 節 性 與 技 術 性

事 項 ， 自 得 授 權 考 試 機 關 及 業 務 主 管 機 關 發 布 命 令 為 之 補

充 。 關 於 中 醫 師 考 試 ， 醫 師 法 對 其 應 考 資 格 已 定 有 明 文 ， 至

於 中 醫 師 檢 覈 之 科 目 、 方 法 、 程 序 等 事 項 ， 則 授 權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依 其 專 業 考 量 及 斟 酌 中 醫 之 傳 統 醫 學 特 性 ， 訂 定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以 資 規 範 ， 符 合 醫 師 法 與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考 試 法 之 意 旨 ， 與 授 權 明 確 性 原 則 無 違 。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於 七 十 一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修 正 發 布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 中 醫 師 檢 覈 除 審 查 證 件

外 ， 得 舉 行 面 試 或 實 地 考 試 。 但 以 第 二 條 第 三 款 之 資 格 應 檢

覈 者 ， 一 律 予 以 面 試 ﹂ ， 同 條 第 二 項 又 規 定 ： ﹁ 華 僑 聲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依 前 項 規 定 應 予 面 試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應 行 補 試 ﹂ 。

嗣 因 配 合 七 十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考 試 法

之 公 布 ， 考 試 院 乃 重 新 訂 定 ， 於 七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會 同

行 政 院 發 布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其 第 六 條 規 定 申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者 ， 予 以 筆 試 ， 並 於 第 十 條 規 定 ： ﹁ 已 持 有 ﹃ 僑 ﹄ 字 中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 仍 應 依 照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補 行

筆 試 ﹂ 。 此 一 規 定 ， 依 法 律 整 體 規 定 之 關 聯 意 義 為 綜 合 判 斷 ，

僅 屬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考 試 法 暨 醫 師 法 所 授 權 訂 定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中 關 於 考 試 技 術 之 變 更 ， 並 不 影 響 華 僑 依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所 已 取 得 ﹁ 僑 ﹂ 字 中 醫 師 及 格 證 書 及 ﹁ 僑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之 效 力 ， 更 無 逾 越 前 開 法 律 授 權 之 範 圍 或 增 加 母 法

所 無 之 限 制 ， 與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權 利 之 意 旨 並 無 違 背 。

次 按 憲 法 上 所 謂 平 等 原 則 ， 係 指 實 質 上 之 平 等 而 言 ， 若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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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應 事 實 上 之 需 要 及 舉 辦 考 試 之 目 的 ， 就 有 關 事 項 ， 依 法 自

得 酌 為 適 當 之 限 制 。 華 僑 申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 其 未 回 國 參 加 面

試 者 ， 於 審 查 證 件 合 格 後 ， 即 發 給 ﹁ 僑 ﹂ 字 中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及 ﹁ 僑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 此 種 證 書 之 發 給 性 質 上 為 具

體 行 政 行 為 ， 惟 其 適 用 地 之 效 力 受 到 限 制 。 其 既 未 依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回 國 參 加 面 試 或 筆 試 ， 即 不 得 主 張 取 得 與 參 加 面 試

或 筆 試 及 格 者 所 得 享 有 在 國 內 執 行 中 醫 師 業 務 之 權 利 ， 否 則

反 而 造 成 得 以 規 避 面 試 或 筆 試 而 取 得 回 國 執 行 中 醫 師 業 務 之

資 格 ， 導 致 實 質 上 之 不 平 等 。 是 上 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將 中 醫

師 檢 覈 分 成 兩 種 類 別 而 異 其 規 定 ， 並 未 違 背 憲 法 平 等 原 則 及

本 院 歷 來 解 釋 之 旨 意 。 又 ﹁ 面 試 ﹂ 包 括 一 、 筆 試 ， 二 、 筆 試

及 口 試 ， 是 考 試 之 方 法 雖 有 面 試 、 筆 試 、 口 試 等 之 區 別 ， 但

無 非 均 為 拔 擢 人 才 、 銓 定 資 格 之 方 式 ， 苟 能 在 執 行 上 力 求 客

觀 公 平 ， 並 不 影 響 當 事 人 之 權 益 或 法 律 上 地 位 ， 其 領 有 ﹁ 僑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本 未 取 得 在 國 內 執 業 之 資 格 ， 尚 無 值

得 保 護 之 信 賴 利 益 可 言 。 則 前 開 辦 法 重 新 訂 定 發 布 後 ， 即 依

中 央 法 規 標 準 法 第 十 三 條 規 定 ， 自 發 布 日 起 算 至 第 三 日 起 發

生 效 力 而 無 過 渡 期 間 之 規 定 ， 並 無 違 背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 至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修 正 之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 ﹁ 已 領 有 僑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經 中 醫 師 檢 覈 筆 試 及 格 ， 取 得 臺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 始 得 回

國 執 業 ﹂ ， 亦 係 為 配 合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公 布 之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考 試 法 已 廢 止 檢 覈 制 度 所 為 之 過 渡 規

定 ， 對 其 依 法 所 已 取 得 之 權 利 ， 並 無 影 響 ， 與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權 利 之 意 旨 亦 無 違 背 ， 併 此 指 明 。

解 釋 理 由 書

憲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執 業 資

格 ， 應 經 考 試 院 依 法 考 選 銓 定 之 。 醫 師 從 事 醫 療 行 為 ， 不 僅

涉 及 病 患 個 人 之 權 益 ， 更 影 響 國 民 健 康 之 公 共 利 益 ， 自 須 具

備 專 門 之 醫 學 知 識 與 技 能 ， 醫 師 既 屬 專 門 職 業 人 員 ︵ 七 十 五

年 五 月 二 日 發 布 之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考 試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條 第 三 、 四 款 規 定 參 照 ， 現 行 法 第 二 條 第 三 、 四 款 規 定 亦 同 ︶ ，

其 執 業 資 格 即 應 按 首 開 規 定 取 得 。 三 十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公

布 之 醫 師 法 第 一 條 明 定 ： ﹁ 中 華 民 國 人 民 經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者 ，

得 充 醫 師 ﹂ ︵ 八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為 ： ﹁ 中 華 民 國 人

民 經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並 依 本 法 領 有 醫 師 證 書 者 ， 得 充 醫 師 ﹂ ︶ 。

第 醫 師 應 如 何 考 試 ， 涉 及 醫 學 上 之 專 門 知 識 ， 醫 師 法 已 就 應

考 資 格 等 重 要 事 項 予 以 規 定 ， 其 屬 細 節 性 與 技 術 性 事 項 ， 自

得 授 權 考 試 機 關 及 業 務 主 管 機 關 發 布 命 令 為 之 補 充 。 關 於 中

醫 師 考 試 ， 醫 師 法 對 其 應 考 資 格 已 定 有 明 文 ， 至 於 中 醫 師 檢

覈 之 科 目 、 方 法 、 程 序 等 事 項 ， 則 授 權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依

其 專 業 考 量 及 斟 酌 中 醫 之 傳 統 醫 學 特 性 ， 訂 定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以 資 規 範 ， 符 合 醫 師 法 與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考 試 法 之 意

旨 ， 與 授 權 明 確 性 原 則 無 違 。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於 七 十 一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修 正 發 布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 中 醫 師 檢 覈 除 審 查 證 件

外 ， 得 舉 行 面 試 或 實 地 考 試 。 但 以 第 二 條 第 三 款 之 資 格 ︵ 曾

執 行 中 醫 業 務 五 年 以 上 卓 著 聲 望 者 ︶ 應 檢 覈 者 ， 一 律 予 以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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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 ， 同 條 第 二 項 又 規 定 ﹁ 華 僑 聲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依 前 項 規 定

應 予 面 試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應 行 補 試 ﹂ 。 其 所 以 規 定 華 僑 申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依 規 定 應 予 面 試 ， 回 國 執 業 時 ， 應 行 補 試 者 ， 乃

係 政 府 當 年 為 照 顧 華 僑 ， 對 於 華 僑 申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 其 未 回

國 參 加 面 試 者 ， 僅 採 書 面 審 查 證 件 方 式 為 之 ， 即 發 給 ﹁ 僑 ﹂

字 中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及 ﹁ 僑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 此 種 證 書

之 發 給 性 質 上 為 具 體 行 政 行 為 ， 惟 其 適 用 地 之 效 力 受 到 限

制 。 故 為 與 其 他 經 由 面 試 及 格 而 取 得 中 醫 師 資 格 者 有 所 區

分 ， 暨 為 防 止 取 得 ﹁ 僑 中 ﹂ 字 之 中 醫 師 以 規 避 面 試 之 方 法 ，

達 到 回 國 執 行 中 醫 師 業 務 ， 造 成 對 在 國 內 參 加 中 醫 師 檢 覈 ，

必 須 經 由 面 試 及 格 始 能 取 得 中 醫 師 資 格 之 不 公 平 現 象 以 及 為

提 昇 中 醫 師 素 質 ， 確 保 中 醫 師 之 醫 療 品 質 ， 乃 於 該 辦 法 中 明

定 華 僑 申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 依 規 定 應 予 面 試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

應 行 補 試 ， 並 非 得 免 除 其 補 行 面 試 ， 即 可 憑 證 件 審 查 而 當 然

取 得 回 國 執 業 之 資 格 ， 此 有 考 選 部 函 覆 本 院 九 十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選 專 字 第 ○ 九 ○ 三 三 ○ 一 八 三 四 號 函 可 據 。 又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中 所 稱 面 試 ， 依 考 試 院 三 十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發 布 ︵ 四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廢 止 ︶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面 試 辦 法 第 五 條

規 定 ： ﹁ 面 試 分 左 列 兩 種 ： ︵ 一 ︶ 筆 試 ︵ 二 ︶ 口 試 或 實 地 考

試 ﹂ ， 嗣 考 試 院 於 四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發 布 ︵ 五 十 五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及 五 十 七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先 後 修 正 ︶ 之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檢 覈 面 試 及 實 地 考 試 辦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規

定 ： ﹁ 面 試 分 左 列 兩 種 方 式 行 之 ： 一 、 筆 試 。 二 、 筆 試 及 口

試 ﹂ ﹁ 實 地 考 試 方 法 與 面 試 科 目 由 考 選 部 定 之 ﹂ 。 則 所 謂 ﹁ 面

試 ﹂ 者 ， 自 始 即 非 僅 指 ﹁ 口 試 ﹂ 之 義 。 七 十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公 布 之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考 試 法 ， 其 第 一 條 規 定 ： ﹁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之 執 業 ， 依 本 法 以 考 試 定 其 資 格 ﹂ 。 第 五

條 規 定 ： ﹁ 各 種 考 試 ， 得 採 筆 試 、 口 試 、 測 驗 、 實 地 考 試 、

審 查 著 作 或 發 明 或 所 需 知 能 有 關 學 歷 、 經 歷 證 件 及 論 文 等 方

式 行 之 。 除 筆 試 外 ， 其 他 應 採 二 種 以 上 方 式 … … ﹂ ︵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改 列 第 四 條 ︶ ， 已 不 採 ﹁ 面 試 ﹂ 之 用

語 。 原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檢 覈 面 試 及 實 地 考 試 辦 法 遂 於 七

十 五 年 七 月 一 日 明 令 廢 止 ， 同 日 訂 定 發 布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檢 覈 筆 試 口 試 及 實 地 考 試 辦 法 。 為 配 合 前 開 法 規 之 修 正 ，

考 試 院 乃 重 新 於 七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會 同 行 政 院 發 布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八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修 正 ︶ ， 其 第 六 條 規 定 申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者 ， 予 以 筆 試 ， 並 將 原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移 至 第 十

條 規 定 ： ﹁ 已 持 有 ﹃ 僑 ﹄ 字 中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 仍 應 依 照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補 行 筆 試 ﹂ 。 據 此 ， 則 上 開 已

持 有 ﹁ 僑 ﹂ 字 中 醫 師 及 格 證 書 者 ， 其 回 國 執 業 時 應 行 之 補 試

方 式 雖 由 面 試 改 為 筆 試 ， 惟 依 法 律 整 體 規 定 之 關 聯 意 義 為 綜

合 判 斷 ， 僅 屬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考 試 法 暨 醫 師 法 所 授 權 訂

定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中 關 於 考 試 技 術 之 變 更 而 已 ， 並 不 影 響

華 僑 依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所 已 取 得 ﹁ 僑 ﹂ 字 中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及 ﹁ 僑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之 效 力 ， 更 無 逾 越 前 開 法 律 授 權

之 範 圍 或 增 加 母 法 所 無 之 限 制 ， 與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權 利 之 意 旨

並 無 違 背 。

次 按 憲 法 第 七 條 平 等 原 則 並 非 絕 對 、 機 械 之 形 式 上 平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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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係 保 障 人 民 在 法 律 上 地 位 之 實 質 平 等 ， 若 為 因 應 事 實 上 之

需 要 及 舉 辦 考 試 之 目 的 ， 訂 立 法 規 之 機 關 自 得 斟 酌 規 範 事 物

性 質 之 差 異 而 為 合 理 之 區 別 對 待 ︵ 本 院 釋 字 第 四 八 五 號 解 釋

參 照 ︶ 。 華 僑 申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 其 未 回 國 參 加 面 試 者 ， 於 審

查 證 件 合 格 後 ， 即 發 給 ﹁ 僑 ﹂ 字 中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及 ﹁ 僑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 其 既 未 於 七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修 法 前 回 國 參 加 面 試 ， 或 於 修 法 後 參 加 筆 試 ， 即 不

得 主 張 取 得 與 參 加 面 試 或 筆 試 及 格 者 所 得 享 有 在 國 內 執 行 中

醫 師 業 務 之 權 利 ， 否 則 反 而 造 成 得 以 規 避 面 試 或 筆 試 而 取 得

回 國 執 行 中 醫 師 業 務 之 資 格 ， 導 致 實 質 上 之 不 平 等 。 是 上 開

辦 法 以 申 請 檢 覈 者 是 否 具 備 特 定 身 分 作 為 區 別 對 待 之 依 據 ，

符 合 公 平 取 才 之 考 銓 目 的 ， 並 未 違 背 憲 法 平 等 原 則 及 本 院 歷

來 解 釋 之 旨 意 。 又 ﹁ 面 試 ﹂ ， 原 即 包 括 一 、 筆 試 ， 二 、 筆 試

及 口 試 等 方 式 ， 是 考 試 之 方 法 雖 有 面 試 、 筆 試 、 口 試 等 之 區

別 ， 但 無 非 均 為 拔 擢 人 才 、 銓 定 資 格 之 方 式 ， 苟 能 在 執 行 上

力 求 客 觀 公 平 ， 並 不 影 響 當 事 人 之 權 益 或 法 律 上 地 位 ， 其 領

有 ﹁ 僑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本 未 取 得 在 國 內 執 業 之 資 格 ，

尚 無 值 得 保 護 之 信 賴 利 益 可 言 。 則 前 開 辦 法 重 新 訂 定 發 布

後 ， 即 依 中 央 法 規 標 準 法 第 十 三 條 規 定 ， 自 發 布 日 起 算 至 第

三 日 起 發 生 效 力 而 無 過 渡 期 間 之 規 定 ， 並 無 違 背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 至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修 正 之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 ﹁ 已

領 有 僑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經 中 醫 師 檢 覈 筆 試 及 格 ， 取 得 臺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

始 得 回 國 執 業 ﹂ ， 亦 係 為 配 合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公 布 之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考 試 法 已 廢 止 檢 覈 制 度 所 為 之 過

渡 規 定 ， 對 其 依 法 所 已 取 得 之 權 利 ， 並 無 影 響 ， 與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權 利 之 意 旨 亦 無 違 背 ， 併 此 指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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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森 焱

陳 計 男

董 翔 飛

戴 東 雄

黃 越 欽

謝 在 全

協 同 及 一 部 不 同 意 見 書 　 　 　 　 大 法 官 　 黃 越 欽

本 件 李 展 輝 聲 請 釋 憲 案 ， 解 釋 文 認 為 ﹁ 憲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執 業 資 格 ， 應 經 考 試 院 依 法

考 選 銓 定 之 。 醫 師 從 事 醫 療 行 為 ， 不 僅 涉 及 病 患 個 人 之 權 益

， 更 影 響 國 民 健 康 之 公 共 利 益 ， 自 須 具 備 專 門 之 醫 學 知 識 與

技 能 ， 醫 師 既 屬 專 門 職 業 人 員 ， 其 執 業 資 格 即 應 按 首 開 規 定

取 得 。 … … 關 於 中 醫 師 考 試 ， 醫 師 法 對 其 應 考 資 格 已 定 有 明

文 ， 至 於 中 醫 師 檢 覈 之 科 目 、 方 法 、 程 序 等 事 項 ， 則 授 權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依 其 專 業 考 量 及 斟 酌 中 醫 之 傳 統 醫 學 特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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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定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以 資 規 範 ， 符 合 醫 師 法 與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考 試 法 之 意 旨 ， 與 授 權 明 確 性 原 則 無 違 ﹂ 。 對 此 結 論

本 席 表 示 贊 同 ， 對 於 作 成 此 項 結 論 之 推 理 ， 亦 表 同 意 。

惟 本 號 解 釋 之 前 提 與 推 論 方 向 ， 與 前 此 所 作 類 似 問 題 之 解

釋 有 很 大 不 同 。 揚 棄 過 去 將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之 營 業 權 視

為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之 工 作 權 ， 而 回 歸 正 確 的 途 徑 ， 從 憲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出 發 ， 在 釋 憲 的 規 範 審 查 方 向 上 ， 可 謂 已 重 返 正 途 ，

對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權 利 之 範 圍 與 系 統 有 正 面 影 響 。 為 使 此 項 轉

折 之 意 義 更 臻 明 確 ， 爰 提 出 協 同 及 一 部 不 同 意 見 如 下 ：

一 、 本 院 歷 來 就 工 作 權 與 營 業 權 有 以 下 系 列 解 釋 ：

︵ 一 ︶ 本 院 釋 字 第 一 九 一 號 ︵ 七 三 、 十 一 、 三 十 ︶ 解 釋

對 於 藥 師 開 設 藥 局 從 事 調 劑 並 經 營 藥 品 販 賣 業 務

者 ， 應 辦 理 藥 商 登 記 及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 ﹁ 對 於 藥

師 之 工 作 權 尚 無 影 響 ， 與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並 無 牴

觸 ﹂ ， 對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之 營 業 自 由 權 規 範

與 工 作 權 未 加 區 別 。

︵ 二 ︶ 本 院 釋 字 第 二 ○ 六 號 ︵ 七 五 、 六 、 二 十 ︶ 解 釋 禁

止 非 醫 師 為 醫 療 廣 告 ， ﹁ 既 未 限 制 鑲 牙 生 懸 掛 鑲

補 牙 業 務 之 市 招 ， 自 不 致 影 響 其 工 作 機 會 ， 與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 尚 無 牴 觸 ﹂ ， 同 樣 將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之 營 業 自 由 權 規 範 與 工 作 權 未 加 區

別 。

︵ 三 ︶ 本 院 釋 字 第 三 五 二 號 ︵ 八 三 、 六 、 十 七 ︶ 解 釋 文

謂 ： ﹁ 土 地 登 記 專 業 代 理 人 係 屬 專 門 職 業 ， 依 憲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 其 執 業 資 格 應 依 法 考

選 銓 定 之 。 ﹂ 不 提 及 工 作 權 。

︵ 四 ︶ 本 院 釋 字 第 三 六 ○ 號 ︵ 八 三 、 七 、 二 十 九 ︶ 解 釋

文 謂 ： ﹁ 土 地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二 項 係 依 憲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第 二 款 而 制 定 ， … … 內 政 部 於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發 布 之 土 地 登 記 專 業 代

理 人 管 理 辦 法 ， 則 係 依 據 上 開 法 條 第 四 項 授 權 訂

定 ， … … 並 未 逾 越 法 律 授 權 範 圍 ， 與 憲 法 並 無 牴

觸 。 ﹂ 亦 不 提 及 工 作 權 。

︵ 五 ︶ 本 院 釋 字 第 三 九 ○ 號 ︵ 八 四 、 十 一 、 十 ︶ 解 釋 理

由 書 謂 ， ﹁ 關 於 人 民 違 反 該 規 則 ︵ 工 廠 設 立 登 記

規 則 ︶ 之 行 為 ， 得 予 以 局 部 或 全 部 停 工 或 勒 令 歇

業 之 處 分 部 分 ， 已 涉 及 人 民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之 限

制 ﹂ ， 誤 將 營 業 權 之 規 範 視 為 工 作 權 。

︵ 六 ︶ 本 院 釋 字 第 四 ○ 四 號 ︵ 八 五 、 五 、 二 十 四 ︶ 解 釋

謂 ， ﹁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人 民 之 工 作 權 應 予 保 障 ，

故 人 民 得 自 由 選 擇 工 作 及 職 業 ， 以 維 持 生 計 ﹂ ，

認 醫 藥 分 業 及 限 制 中 醫 師 之 業 務 範 圍 ， ﹁ 與 憲 法

保 障 工 作 權 之 規 定 ， 尚 無 牴 觸 ﹂ ， 則 已 逾 上 述 解

釋 之 程 度 與 範 圍 ， 而 進 一 步 對 營 業 規 範 、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權 之 限 制 與 工 作 權 不 加 區 分 。

︵ 七 ︶ 本 院 釋 字 第 四 一 一 號 ︵ 八 五 、 七 、 十 九 ︶ 解 釋 謂 ，

限 制 土 木 工 程 技 師 之 業 務 範 圍 ， ﹁ 與 憲 法 對 人 民

工 作 權 之 保 障 ， 尚 無 牴 觸 ﹂ ， 同 將 營 業 權 之 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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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為 工 作 權 保 障 之 範 圍 。

︵ 八 ︶ 本 院 釋 字 第 四 三 二 號 ︵ 八 六 、 七 、 十 一 ︶ 解 釋 對

於 會 計 師 懲 戒 處 分 構 成 要 件 之 概 括 規 定 ， ﹁ 與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保 障 人 民 工 作 權 之 意 旨 尚 無 違 背 ﹂ ，

將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職 業 團 體 自 治 行 政 之 作 用

與 工 作 權 不 加 區 分 。

︵ 九 ︶ 本 院 釋 字 第 五 一 四 號 ︵ 八 九 、 十 、 十 三 ︶ 解 釋 理

由 書 謂 ， ﹁ 人 民 營 業 之 自 由 為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應 予 保 障 之 一 項 內 涵 ， 人 民 得 自 由 選

擇 從 事 一 定 之 營 業 為 其 職 業 ， 而 有 開 業 、 停 業 與

否 及 從 事 營 業 之 時 間 、 地 點 、 對 象 及 方 式 之 自 由 。 ﹂

則 工 作 權 已 等 同 營 業 權 與 財 產 權 矣 ， 其 間 不 但 無

所 區 隔 ， 且 可 任 意 混 用 。

上 列 各 號 解 釋 系 爭 權 利 或 為 藥 師 、 醫 師 、 中 醫 師 、 土 木

工 程 技 師 、 會 計 師 之 營 業 權 ， 或 為 工 廠 登 記 、 營 業 許 可

等 營 業 權 有 關 之 權 利 。 然 在 解 釋 文 或 解 釋 理 由 書 中 ， 多

將 之 作 為 工 作 權 之 內 容 看 待 。 歸 納 言 之 ， 似 有 以 下 階 段 ：

第 一 階 段 為 七 十 三 年 至 七 十 五 年 ， 即 釋 字 第 一 九 一 號 與

釋 字 第 二 ○ 六 號 ， 此 二 項 解 釋 並 未 區 分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之 營 業 自 由 權 規 範 與 工 作 權 。

第 二 階 段 為 八 十 三 年 間 之 第 三 五 二 號 與 釋 字 第 三 六 ○

號 ， 此 二 號 解 釋 認 為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之 執 業 資 格 應

依 憲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之 規 定 而 取 得 。 前 提 與 推 論 均 屬 正

確 。

第 三 階 段 則 為 八 十 四 年 至 八 十 六 年 間 計 有 第 三 九 ○ 號 、

第 四 ○ 四 號 、 第 四 一 一 號 、 第 四 三 二 號 等 四 號 解 釋 ， 不

僅 對 營 業 自 由 權 與 工 作 權 不 加 區 別 ， 甚 且 混 為 一 談 。

至 八 十 九 年 第 五 一 四 號 解 釋 ， 則 一 方 面 含 混 其 詞 ， 將 各

有 明 確 範 疇 之 工 作 權 與 財 產 權 並 列 ， 混 淆 思 考 ； 另 一 方

面 又 將 工 作 權 間 接 延 伸 ， 使 工 作 權 具 有 開 業 、 停 業 與 否

及 從 事 營 業 之 時 間 、 地 點 、 對 象 及 方 式 之 自 由 。 將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 第 一 百 五 十 二 條 、 第 一 百 五 十 三 條 、 第 一 百

五 十 四 條 等 重 大 原 則 所 架 構 起 之 工 作 權 體 系 徹 底 瓦 解 。

二 、 國 人 對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工 作 權 之 社 會 受 益 權 保 障 性 質 ， 與

憲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考 試 之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與 營 業 自 由 權 之 限 制 性 質 ， 長 期 以 來 不 加 以 區 別 ， 而

混 為 一 談 。 除 極 少 數 學 者 外 ， 對 工 作 權 在 認 知 上 完 全 停

留 在 四 十 年 代 以 前 ， 認 為 工 作 權 並 無 一 定 之 內 容 ， 而 得

任 意 以 不 相 容 或 不 相 涉 之 權 利 加 以 填 充 ， 以 致 於 將 憲 法

上 人 民 服 公 職 之 權 、 創 業 、 就 業 、 營 業 、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執 行 業 務 等 權 利 ， 均 認 為 係 工 作 權 之 內 容 。 工 作

權 遂 在 實 質 上 空 有 名 目 ， 形 式 上 又 包 山 包 海 ， 漫 無 邊 際 。

誠 不 知 在 二 十 世 紀 中 葉 以 來 ， 一 方 面 因 國 際 公 約 不 斷 增

加 ， 另 一 方 面 進 步 國 家 紛 紛 以 內 國 之 立 法 與 之 相 呼 應 ，

因 此 工 作 權 已 有 非 常 充 實 之 內 涵 。 我 國 行 憲 以 降 ， 內 國

法 關 於 工 作 權 保 障 之 立 法 雖 形 同 停 頓 ， 但 在 解 嚴 後 已 有

真 正 進 展 ， 而 國 際 公 約 之 適 用 則 因 外 交 形 勢 之 惡 化 形 同

隔 絕 ， 即 使 我 國 已 加 入 國 際 貿 易 組 織 ︵ Ｗ Ｔ Ｏ ︶ 但 至 今



總  統  府  公  報 第 六 四 七 五 號 十 三

仍 未 接 軌 ︻ 註 ︼ 。 其 實 營 業 權 與 工 作 權 範 疇 之 區 分 十 分

明 確 ， 工 作 權 之 內 容 近 年 來 因 國 內 大 量 立 法 而 逐 漸 充

實 ， 體 系 分 明 。 欲 以 過 去 模 糊 觀 念 作 為 釋 憲 工 具 ， 不 但

已 不 適 宜 ， 而 且 已 不 可 能 。 營 業 權 與 工 作 權 之 區 分 ， 可

得 而 言 之 者 厥 為 以 下 數 端 ， 茲 縷 述 之 ：

︵ 一 ︶ 營 業 權 人 取 得 營 業 權 之 情 形 不 一 而 足 ， 或 為 單 純

營 業 權 之 取 得 ， 斯 乃 財 產 權 行 使 之 結 果 ， 在 法 律

性 質 上 乃 財 產 之 法 人 化 過 程 。 換 言 之 ， 財 產 所 有

人 為 經 營 一 定 之 營 業 ， 乃 組 織 公 司 登 記 為 營 業

人 。 或 為 所 謂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 此 類 人 員 先

經 考 試 取 得 營 業 資 格 ︵ 憲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 ， 再 進

而 依 法 執 行 營 業 ， 例 如 醫 師 或 律 師 開 設 診 所 或 事

務 所 ， 而 成 為 營 業 權 人 。 設 若 此 之 醫 師 或 律 師 不

自 行 營 業 ， 而 受 僱 於 一 定 雇 主 ， 則 其 雖 有 營 業 資

格 ， 但 卻 係 受 僱 人 ， 不 受 營 業 自 由 權 之 保 障 ， 只

適 用 關 於 工 作 權 之 規 定 ， 亦 即 此 之 醫 師 或 律 師 不

能 有 開 業 、 停 業 與 否 及 決 定 從 事 營 業 之 時 間 、 地

點 、 對 象 及 方 式 之 自 由 ， 只 能 依 照 雇 主 之 規 定 上

下 班 領 取 薪 資 。

︵ 二 ︶ 營 業 自 由 之 限 制 多 來 自 國 家 法 律 與 國 家 授 權 之 自

律 規 範 ： 蓋 營 業 權 關 係 整 體 經 濟 秩 序 ， 生 產 設 備

有 公 共 安 全 之 問 題 ， 產 品 又 有 大 眾 公 共 利 益 之 考

量 ， 而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執 行 業 務 ， 如 醫 師 、 律

師 等 ， 又 影 響 人 民 生 命 、 身 體 、 健 康 、 財 產 之 法 益 ，

故 受 到 來 自 三 方 面 之 規 範 。 其 一 為 營 業 資 格 有 關 之

法 令 限 制 ︵ 依 憲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所 制 定 之 法 律 ︶ ， 其

二 為 行 職 業 團 體 自 治 自 律 規 範 ︵ 如 律 師 倫 理 規 範

等 ︶ ， 其 三 為 營 業 市 場 秩 序 有 關 之 規 範 。

工 作 權 並 無 法 律 上 資 格 限 制 問 題 ， 蓋 就 國 民 而 言

並 非 人 人 皆 具 有 良 好 之 教 育 水 準 ， 雇 主 甚 至 於 寧

可 對 無 一 定 教 育 水 準 之 人 施 以 養 成 教 育 。 事 實 上

加 諸 工 作 權 人 之 資 格 要 求 完 全 來 自 雇 方 ， 而 非 來

自 國 家 法 律 。 因 此 本 院 第 四 ○ 四 號 解 釋 所 謂 ﹁ 對

於 人 民 從 事 工 作 之 方 法 及 應 具 備 之 資 格 或 其 他 要

件 ， 得 以 法 律 為 適 當 之 限 制 ﹂ ， 乃 是 對 醫 師 執 行

業 務 之 限 制 ， 誤 認 為 對 工 作 權 之 限 制 。 至 於 法 律

對 工 作 內 容 加 以 禁 止 之 情 形 ， 例 如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四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 童 工 不 得 從 事 繁 重 及 危

險 性 之 工 作 。 ﹂ 第 四 十 八 條 規 定 ： ﹁ 童 工 不 得 於

午 後 八 時 至 翌 晨 六 時 之 時 間 內 工 作 。 ﹂ 表 面 上 似

乎 是 對 人 民 從 事 工 作 方 法 之 限 制 ， 但 實 際 上 卻 是

為 了 保 護 工 作 權 人 而 對 營 業 權 人- 雇 主 的 限 制 。

︵ 三 ︶ 營 業 權 人 在 法 律 性 質 上 屬 雇 方 ， 乃 受 領 勞 務 而 支

付 勞 務 代 價 ︵ 付 薪 水 ︶ 之 人 ︵ 勞 基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 。

工 作 權 人 在 法 律 性 質 上 屬 於 勞 方 ， 乃 支 付 勞 務 受

領 勞 務 代 價 ︵ 領 薪 水 ︶ 之 人 ︵ 勞 基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款 ︶ 。

︵ 四 ︶ 營 業 權 人 對 營 業 設 備 、 原 、 材 料 、 工 具 有 所 有 權 ，

因 此 工 作 成 果 之 所 有 權 亦 歸 之 所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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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權 人 除 勞 務 外 並 無 其 他 ， 故 無 法 取 得 工 作 成

果 所 有 權 ， 只 能 獲 取 工 資 ︵ 勞 基 法 第 二 條 第 三

款 ︶ 。 自 一 九 二 八 年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第 二 十 六 號 公

約 以 來 ， 有 關 工 資 保 障 之 公 約 與 立 法 建 議 書 計 有

六 號 。

︵ 五 ︶ 營 業 權 人 基 於 對 職 場 設 備 之 所 有 權 ， 以 及 基 於 僱

用 關 係 得 令 工 作 權 人 進 入 其 所 提 供 之 工 作 場 所 工

作 ， 使 工 作 權 人 之 安 全 處 於 營 業 權 人 影 響 之 下 。

工 作 權 人 基 於 公 平 之 原 則 受 國 家 對 於 工 作 環 境 之

保 護 ︵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法 、 勞 動 檢 查 法 ︶ 。 自 一 九

二 九 年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第 三 十 一 號 公 約 以 來 ， 有 關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與 勞 動 檢 查 之 公 約 與 立 法 建 議 書 近

四 十 號 。 可 見 對 此 項 工 作 權 內 容 保 護 之 重 視 。

︵ 六 ︶ 營 業 權 人 對 營 業 得 為 開 業 、 停 業 與 否 以 及 營 業 維

持 、 存 續 之 決 定 ， 而 其 唯 一 之 危 機 為 關 廠 倒 閉 。

工 作 權 人 並 無 機 會 對 營 業 為 開 業 、 停 業 與 否 以 及

營 業 維 持 、 存 續 之 決 定 ， 其 最 大 之 危 機 為 被 雇 主

解 僱 而 失 業 ︵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十 一 條 、 第 十 二 條 、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公 布 之 就 業 保 險 法 ︶ 。

事 實 上 自 一 九 一 九 年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第 二 號 失 業 保

障 公 約 以 來 ， 解 僱 與 就 業 相 關 之 公 約 及 建 議 書 約

有 十 數 號 ， 尤 以 一 九 八 八 年 第 一 六 八 號 促 進 就 業

與 失 業 保 障 公 約 及 一 九 九 二 年 第 一 百 七 十 三 號 雇

主 破 產 時 員 工 給 付 請 求 權 保 障 公 約 為 著 。

︵ 七 ︶ 營 業 權 人 因 係 財 產 權 與 結 社 權 結 合 行 使 之 故 ， 所

參 加 者 為 工 、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及 行 職 業 同 業 公 會 ︵ 工

業 團 體 法 、 商 業 團 體 法 、 律 師 法 第 十 一 條 、 醫 師

法 第 九 條 、 會 計 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等 ︶ 。

工 作 權 人 則 以 工 作 權 與 結 社 權 結 合 行 使 ， 組 織

產 、 職 業 工 會 ︵ 工 會 法 ︶ 。 自 一 九 二 一 年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第 二 十 三 號 公 約 以 來 ， 計 有 四 號 公 約 ， 一

九 四 八 年 第 八 十 七 號 結 社 自 由 及 組 織 權 保 障 公 約

及 九 十 八 號 組 織 權 及 團 體 協 商 權 原 則 之 應 用 公

約 ， 在 二 ○ ○ ○ 年 經 與 國 際 貿 易 組 織 ︵ Ｗ Ｔ Ｏ ︶

協 商 後 ， 分 別 被 納 入 七 大 核 心 公 約 之 列 。

︵ 八 ︶ 營 業 權 人 不 分 性 別 均 得 經 營 事 業 ， 故 無 性 別 平 等

保 護 之 必 要 。

工 作 權 人 因 就 業 機 會 有 限 ， 在 競 爭 中 尤 其 從 成 本

之 考 量 ， 難 免 對 女 性 有 歧 視 之 情 形 發 生 ， 故 國 家

法 律 對 兩 性 平 等 予 以 保 護 ︵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公 布 之 兩 性 工 作 平 等 法 ︶ 。 此 項 保 障 工 作 權

之 制 度 雖 然 發 展 較 晚 ， 但 自 一 九 五 一 年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第 一 ○ ○ 號 公 約 以 來 ， 計 有 十 數 號 公 約 及 建

議 書 ， 包 括 母 性 保 護 、 夜 間 工 作 保 護 等 ， 一 九 五

一 年 第 一 ○ ○ 號 男 女 同 工 同 酬 公 約 及 一 九 五 八 年

第 一 一 一 號 禁 止 歧 視 ︵ 就 業 與 職 業 ︶ 公 約 均 在 二

○ ○ ○ 年 列 為 核 心 公 約 。

︵ 九 ︶ 營 業 權 人 並 非 以 勞 務 換 取 生 活 之 需 ， 故 無 年 齡 保

護 問 題 。

工 作 權 人 因 身 體 及 勞 力 有 被 剝 削 之 危 險 ， 故 童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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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保 護 不 獨 國 內 法 律 ︵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四 十 四 條 至

第 四 十 八 條 ︶ ， 國 際 公 約 尤 極 重 視 ， 自 一 九 一 九

年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第 五 號 公 約 以 來 ， 有 關 公 約 及 建

議 書 有 四 十 餘 號 之 多 ， 一 九 七 三 年 最 低 年 齡 公 約

在 二 ○ ○ ○ 年 被 列 為 七 大 核 心 公 約 之 一 。

︵ 十 ︶ 營 業 權 人 有 決 定 開 業 、 停 業 與 否 及 從 事 營 業 之 時

間 、 地 點 、 對 象 及 方 式 之 自 由 。

工 作 權 人 無 權 決 定 開 業 、 停 業 與 否 及 從 事 營 業 之

時 間 、 地 點 、 對 象 及 方 式 ， 僅 得 決 定 受 僱 與 否 ，

一 經 受 僱 即 受 制 於 雇 主 ， 而 為 避 免 雇 主 追 求 利 潤

不 顧 工 作 權 人 之 健 康 與 勞 動 力 之 再 生 ， 國 家 法 律

乃 對 休 息 、 休 假 、 最 高 工 時 等 加 以 保 護 ︵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四 章 ︶ 。 自 一 九 一 九 年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第 一

號 公 約 以 來 ， 有 關 工 時 、 夜 間 工 作 、 休 息 、 帶 薪

假 期 之 公 約 及 建 議 書 有 四 十 餘 號 之 多 ， 最 近 者 為

一 九 九 四 年 第 一 七 五 號 部 分 時 間 工 作 公 約 。

︵ 十 一 ︶ 營 業 權 人 為 追 求 最 大 利 潤 ， 可 能 對 特 定 之 人 基

於 成 本 考 量 ， 在 僱 用 及 工 作 條 件 上 予 以 歧 視 。

工 作 權 人 之 弱 勢 者 國 家 法 律 乃 加 以 保 護 ， 例 如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保 護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公 布 之 身 心

障 礙 者 保 護 法 第 四 章 ︶ 。 至 於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有

關 弱 勢 勞 動 者 保 護 除 散 見 各 公 約 外 ， 並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通 過 第 九 十 九 號 殘 障 者 職 業 重 建 立 法 建

議 書 ， 一 九 八 九 年 並 公 布 第 一 六 九 號 原 住 民 與

部 落 居 民 公 約 。

︵ 十 二 ︶ 營 業 權 人 提 供 之 工 作 及 生 產 工 具 與 設 備 等 ， 可

能 隱 藏 危 險 因 素 ， 肇 致 損 害 。

工 作 權 人 受 國 家 職 業 災 害 有 關 法 律 之 保 障 ︵ 民

國 九 十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公 布 之 職 業 災 害 勞 工 保

護 法 ︶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自 一 九 二 一 年 第 十 二 號

公 約 以 來 ， 有 關 職 業 災 害 勞 工 保 護 之 公 約 及 建

議 書 有 十 號 以 上 ， 最 近 則 一 九 九 三 年 第 一 七 四

號 預 防 重 大 工 業 意 外 事 件 公 約 。

︵ 十 三 ︶ 營 業 權 人 有 充 分 自 由 ， 依 其 利 潤 之 考 量 ， 決 定

是 否 進 修 或 深 造 。

工 作 權 人 為 換 取 生 活 所 需 而 提 供 勞 務 ， 進 修 或

深 造 之 機 會 有 限 ， 為 能 有 向 上 之 機 會 ， 國 家 乃

保 護 其 有 職 業 教 育 權 ︵ 勞 工 教 育 實 施 辦 法 ︶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相 關 之 保 障 規 範 則 有 一 九 三 七 年

第 五 十 六 號 職 業 教 育 立 法 建 議 書 。

︵ 十 四 ︶ 營 業 權 人 財 產 或 營 業 外 移 ， 在 性 質 上 屬 於 產 業

之 擴 張 或 國 際 化 。

工 作 權 人 外 移 謂 之 移 民 工 作 或 外 勞 ︵ 就 業 服 務

法 第 五 章 ︶ 。 自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一 九 二 六 年 第 二

十 一 號 公 約 以 來 ， 通 過 對 此 加 以 保 障 之 相 關 公

約 計 有 七 號 。

︵ 十 五 ︶ 營 業 權 人 或 因 具 備 一 定 專 門 職 業 技 能 ， 或 因 集

合 相 當 財 產 ， 而 從 事 營 業 。

工 作 權 人 則 因 未 能 具 備 一 定 職 業 技 能 ， 或 集 合

相 當 財 產 從 事 營 業 ， 故 國 家 對 工 作 權 人 之 職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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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 職 業 介 紹 、 職 業 諮 詢 、 職 業 輔 導 、 轉 業

訓 練 等 權 利 加 以 保 障 ︵ 職 業 訓 練 法 、 就 業 服 務

法 ︶ 。 自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一 九 三 三 年 第 三 十 四 號

公 約 以 來 ， 有 關 職 業 訓 練 與 就 業 服 務 之 公 約 計

有 十 數 號 ， 而 最 近 之 一 九 九 七 年 第 一 八 一 號 私

立 就 業 機 構 公 約 ， 歸 納 自 一 九 三 ○ 年 以 來 有 關

就 業 服 務 公 約 之 原 則 及 其 後 之 多 次 改 變 ， 而 確

立 此 項 公 約 。

總 之 ， 工 作 權 在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及 憲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二 條 、 第

一 百 五 十 三 條 、 第 一 百 五 十 四 條 等 所 建 構 起 之 基 本 權 保 障 體

系 下 ， 透 過 立 法 將 工 作 權 之 內 涵 表 現 於 上 述 說 明 中 所 引 用 之

法 令 ， 如 勞 動 基 準 法 、 工 會 法 、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法 、 勞 動 檢 查

法 、 職 業 訓 練 法 、 就 業 服 務 法 、 職 業 災 害 勞 工 保 護 法 、 兩 性

工 作 平 等 法 、 就 業 保 險 法 、 身 心 障 礙 者 保 護 法 第 四 章 、 勞 工

教 育 實 施 辦 法 等 ， 並 結 合 團 體 協 約 法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 勞

工 保 險 條 例 等 ， 共 同 構 成 工 作 權 之 實 質 內 容 。

本 案 揚 棄 過 去 解 釋 之 窠 臼 ， 回 歸 本 院 釋 字 第 三 五 二 號 、 第

三 六 ○ 號 正 確 解 釋 以 憲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為 審 查 前 提 ， 解 釋 文 中

明 確 指 出 ﹁ … … 其 既 未 依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回 國 參 加 面 試 或 筆

試 ， 即 不 得 主 張 取 得 … … ﹃ 在 國 內 執 行 中 醫 師 業 務 之 權 利 ﹄ ，

否 則 反 而 造 成 得 以 規 避 面 試 或 筆 試 而 取 得 回 國 ﹃ 執 行 中 醫 師

業 務 之 資 格 ﹄ ﹂ ， 對 釐 清 執 行 業 務 之 資 格 以 及 執 行 業 務 之 權

利 ， 各 賦 予 其 在 人 權 保 障 之 譜 系 上 各 該 當 權 利 應 有 之 地 位 ，

並 終 止 與 工 作 權 糾 纏 不 清 之 關 係 ， 有 正 面 意 義 值 得 肯 定 。

不 過 解 釋 文 僅 以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六 條 、 第 十 條 之 規 定 ， ﹁ 並

無 逾 越 醫 師 法 授 權 之 範 圍 或 增 加 母 法 所 無 之 限 制 ， 與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權 利 之 意 旨 並 無 違 背 ﹂ ， 但 並 未 明 示 究 竟 係 保 障 人 民 憲 法

上 何 種 權 利 ， 亦 未 說 明 前 此 類 似 之 解 釋 應 否 予 以 改 變 ， 易 滋 質

疑 ， 乃 提 出 協 同 及 一 部 不 同 意 見 書 ， 略 盡 闡 明 之 責 。

︻ 註 釋 ︼

一 九 九 六 年 國 際 貿 易 組 織 ︵ Ｗ Ｔ Ｏ ︶ 新 加 坡 部 長 會 議 宣 言 第

四 點 ： 吾 人 重 申 對 國 際 承 認 的 核 心 勞 動 基 準 遵 從 之 意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係 設 定 與 處 理 此 項 基 準 之 權 責 機 關 ， 吾 人 表 達 對 其

推 展 此 項 工 作 之 支 持 。 吾 人 確 信 藉 由 貿 易 的 增 加 與 貿 易 自 由

化 的 擴 大 ， 對 經 濟 成 長 與 發 展 所 產 生 之 助 益 ， 有 利 於 此 項 基

準 之 增 進 。 吾 人 一 方 面 反 對 利 用 勞 動 基 準 作 為 保 護 主 義 的 工

具 ， 另 方 面 也 絕 不 同 意 以 國 與 國 間 ， 尤 其 是 與 低 工 資 的 開 發

中 國 家 間 之 比 較 利 益 為 藉 口 ， 而 使 此 項 基 準 轉 而 隱 晦 不 明 。

據 此 ， 吾 人 表 明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 Ｗ Ｔ Ｏ ︶ 與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 Ｉ

Ｌ Ｏ ︶ ， 將 繼 續 推 展 其 業 已 進 行 中 之 合 作 關 係 。We renew our

commitment to the observance of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core labour standards.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 is the competent body to

set and deal with these standards, and we affirm our

support for its work in promoting them. We believe that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ostered by increased

trade and further trade liberalization contribute to

the promotion of these standards. We reject the 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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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ur standards for protectionist purposes, and agree

that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ountries,

particularly low-wage developing countries, must in no

way be put into question. In this regard, we note that

the WTO and ILO Secretariats will continue their

existing collaboration.

抄 李 展 輝 聲 請 書

受 文 者 ： 司 法 院

主 　 旨 ： 為 行 政 法 院 八 十 七 年 度 判 字 第 二 八 ○ 七 號 確 定 判 決

所 適 用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 侵 害 聲 請 人 受 憲

法 保 障 之 工 作 權 ， 違 反 法 律 保 留 及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之 基 本 原 則 ， 已 牴 觸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 茲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 聲 請 大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

說 　 明 ： 聲 請 人 係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 茲 依 同 法 第 八 條 規 定 將

有 關 事 項 敘 明 如 左 ：

一 、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目 的

按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人 民 之 工 作 權 應 予 保 障 ， 國 家

若 欲 限 制 或 剝 奪 憲 法 所 賦 與 人 民 之 工 作 權 ， 則 依 同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 須 以 法 律 明 文 ， 且 限 制 之 手

段 應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 始 得 為 之 。 本 件 行 政 法 院 八 十

七 年 度 判 字 第 二 八 ○ 七 號 判 決 所 適 用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修 正 發 布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

已 牴 觸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規 定 ， 爰 依 法 聲

請 大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上 揭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為 違

憲 。

二 、 疑 義 或 爭 議 之 性 質 與 經 過 ， 及 所 涉 及 之 憲 法 條 文

︵ 一 ︶ 緣 聲 請 人 李 展 輝 原 籍 香 港 ， 在 香 港 地 區 執 行

中 醫 業 務 長 達 五 年 以 上 ， 前 於 民 國 ︵ 下 同 ︶

七 十 五 年 間 來 台 ， 即 依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及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五 十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所 發 布

施 行 之 舊 法 ︶ 第 二 條 、 第 八 條 之 規 定 ， 經 檢

覈 通 過 。 嗣 於 七 十 五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取 得 考 試

院 頒 發 之 台 檢 中 醫 僑 字 第 八 七 五 號 ﹁ 考 試 院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 ， 於 七 十 五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取 得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依 醫 師 法 規 定 頒 發 之

﹁ 中 醫 師 證 書 ﹂ ， 並 於 七 十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依 法 加 入 ﹁ 台 北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 。 今 聲 請

人 依 醫 師 法 第 八 條 於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向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衛 生 所 申 請 核 發 執 業 執 照 ，

惟 該 所 於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 八 五 ︶ 北 市

中 衛 字 第 二 三 六 四 號 函 謂 ： ﹁ 依 醫 師 法 規

定 ， 持 ﹃ 僑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 未 依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規 定 補 行 筆 試 及 格 者 ， 不 得

在 國 內 執 業 ， 應 領 有 ﹃ 台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始 得 為 之 。 ﹂ 遂 駁 回 聲 請 人 之 申 請 。 聲

請 人 不 服 該 處 分 ， 遂 提 起 訴 願 ， 雖 經 台 北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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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以 原 處 分 違 反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為 由 ， 而 撤

銷 原 處 分 之 決 定 ， 詎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重 為

處 分 時 ， 仍 駁 回 聲 請 人 之 申 請 ， 聲 請 人 復 對

之 提 起 訴 願 ， 後 遭 台 北 市 政 府 以 依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之 釋 示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自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發 布 伊 始 ， 即 於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 華

僑 聲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依 前 項 規 定 應 予 面 試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應 行 補 試 。 ﹂ 為 由 ， 駁 回 聲 請 人

之 訴 願 ︵ 附 件 一 ︶ ， 聲 請 人 不 服 乃 向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提 起 再 訴 願 ， 再 訴 願 機 關 仍 以 聲 請 人

依 五 十 一 年 訂 定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八 條 及

再 訴 願 機 關 八 十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衛 署 醫 字 第

八 六 ○ 九 一 五 號 函 說 明 三 之 釋 示 為 據 ， 認 定

聲 請 人 未 經 筆 試 及 格 ， 不 得 請 領 開 業 執 照 ，

故 駁 回 聲 請 人 之 再 訴 願 ︵ 附 件 二 ︶ 。

︵ 二 ︶ 聲 請 人 認 原 行 政 處 分 、 訴 願 決 定 及 再 訴 願 決

定 之 認 事 用 法 ， 顯 有 違 誤 ， 故 依 法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 惟 行 政 法 院 於 八 十 七 年 度 判 字 第 二 八

○ 七 號 判 決 ︵ 附 件 三 ︶ 仍 認 ： 現 行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第 十 條 規 定 僅 係 就 中 醫 師 檢 覈 之

細 節 性 及 技 術 性 事 項 規 定 ， 並 未 違 反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 原 告 仍 應 依 上 揭 辦 法 ， 補 行 筆 試 後 ，

始 得 於 國 內 執 業 云 云 ， 逕 認 聲 請 人 之 訴 無 理

由 而 將 之 駁 回 ， 並 經 確 定 在 案 。

︵ 三 ︶ 按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 人 民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 以 主 張 確 定

終 局 判 決 所 適 用 之 法 令 有 牴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為

要 件 。 本 件 聲 請 人 向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衛 生 所 申

請 核 發 中 醫 師 執 業 執 照 ， 惟 該 機 關 、 台 北 市

政 府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及 行 政 法 院 均 以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所 發 布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之 規 定 ， 駁 回 聲 請 人 之 訴 願 、 再 訴

願 及 行 政 訴 訟 。 聲 請 人 爰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 聲 請

大 法 官 解 釋 上 揭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牴 觸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規 定 。

三 、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理 由 及 聲 請 人 對 本 案 所 持 之 立 場 與

見 解
︵ 一 ︶ 按 ﹁ 人 民 之 生 存 權 、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應 予 保

障 。 ﹂ ﹁ 人 民 具 有 工 作 能 力 者 ， 國 家 應 予 以

適 當 之 工 作 機 會 。 ﹂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及 第 一 百

五 十 二 條 定 有 明 文 。 是 以 ，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有

從 事 與 選 擇 工 作 之 權 利 ， 使 人 民 得 因 工 作 而

獲 得 物 質 生 活 之 基 本 需 求 ， 從 而 使 個 人 人 格

得 以 自 我 實 現 。 故 工 作 權 乃 人 民 生 存 與 物 質

生 活 基 礎 ， 國 家 不 僅 不 得 強 制 人 民 工 作 或 從

事 特 定 職 業 ， 對 人 民 依 法 取 得 之 執 業 資 格 ，

關 於 其 執 業 之 行 使 範 圍 與 方 法 ， 亦 在 憲 法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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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權 之 保 護 範 圍 內 。 本 件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於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所 訂 定 發 布

之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第 十 條 規 定 ， 在 欠 缺

母 法 明 確 授 權 之 下 ， 已 超 越 母 法 所 規 範 之 範

圍 ， 增 加 母 法 所 無 之 限 制 ， 對 人 民 之 工 作 權

或 職 業 自 由 而 言 ， 無 疑 係 不 當 違 法 之 侵 害 ，

應 屬 違 憲 。

︵ 二 ︶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訂 定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之 規 定 ， 增 加 醫 師 法 所 無 之 限

制 ， 超 出 母 法 之 授 權 範 圍 ， 顯 與 憲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之 意 旨 相 違 ， 應 屬 違 憲 ：

１ • 憲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規 定 ： ﹁ 以 上 各 條 列 舉

之 自 由 權 利 ， 除 為 防 止 妨 礙 他 人 自 由 、 避

免 緊 急 危 難 、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或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要 者 外 ， 不 得 以 法 律 限 制 之 。 ﹂ 是

以 ， 國 家 得 基 於 公 益 等 其 他 因 素 之 考 量 ，

對 人 民 受 憲 法 所 保 障 之 基 本 權 利 ， 以 法 律

加 以 限 制 之 ， 此 即 所 謂 ﹁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 。 職 是 ， 憲 法 將 限 制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之

公 權 力 交 由 立 法 機 關 ， 衡 量 公 、 私 益 作 適

當 之 調 和 。 我 國 目 前 公 法 實 務 與 學 說 均 承

認 ， 對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之 限 制 ， 不 限 於 由 形

式 意 義 的 法 律 為 之 ， 立 法 機 關 在 符 合 ﹁ 授

權 明 確 性 ﹂ 之 要 求 下 ， 亦 可 將 限 制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之 權 力 ， 授 權 行 政 機 關 以 訂 定 行 政

命 令 之 方 法 為 之 。 次 按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三 九

四 號 解 釋 文 謂 ： ﹁ … … 但 涉 及 人 民 權 利 之

限 制 ， … … 應 由 法 律 定 之 ； 法 律 若 授 權 行

政 機 關 訂 定 法 規 命 令 予 以 規 範 ， 亦 須 為 具

體 明 確 之 規 定 ， 始 符 憲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之 意 旨 … … 。 ﹂ 即 明 白 揭 示 ， 行

政 機 關 若 欲 限 制 人 民 之 基 本 權 利 ， 須 有 立

法 機 關 於 母 法 內 針 對 限 制 手 段 之 目 的 、 方

法 、 範 圍 予 以 明 確 授 權 ， 方 得 為 之 。 復 按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三 六 七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謂 ：

﹁ … … 若 法 律 僅 概 括 授 權 行 政 機 關 訂 定

施 行 細 則 者 ， 該 管 行 政 機 關 於 符 合 立 法 意

旨 且 未 逾 越 母 法 規 定 之 限 度 內 ， 自 亦 得 就

執 行 法 律 有 關 之 細 節 性 、 技 術 性 之 事 項 以

施 行 細 則 定 之 ， 惟 其 內 容 不 能 牴 觸 母 法 或

對 人 民 之 自 由 權 利 增 加 法 律 所 無 之 限

制 ， 行 政 機 關 在 施 行 細 則 之 外 ， 為 執 行 法

律 依 職 權 發 布 之 命 令 ， 尤 應 遵 守 上 述 原

則 … … 。 ﹂ 亦 明 白 揭 示 行 政 命 令 之 制 定 須

於 母 法 之 授 權 範 圍 內 為 之 。 此 外 ，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三 一 三 號 、 第 三 六 ○ 號 、 第 三 九 ○

號 、 第 四 ○ 二 號 等 解 釋 就 此 亦 闡 釋 甚 明 。

２ • 中 醫 師 為 一 專 門 職 業 ， 執 業 者 在 主 觀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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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具 有 一 定 之 專 業 能 力 ， 方 得 行 使 此 類 職

業 之 工 作 權 ， 故 對 中 醫 師 資 格 之 取 得 ， 國

家 得 限 定 相 當 條 件 ， 以 保 護 國 民 之 健 康 ，

是 以 現 行 醫 師 法 第 一 條 即 規 定 ： ﹁ 中 華 民

國 人 民 經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並 依 本 法 領 有 醫

師 證 書 者 ， 得 充 醫 師 。 ﹂ 而 揆 諸 上 揭 條 文

可 知 ， 若 欲 充 任 醫 師 者 ， 應 先 經 過 考 試 及

格 或 檢 覈 通 過 ， 方 能 取 得 醫 師 及 格 證 書 。

又 同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 具 有 左 列 資

格 之 一 者 ， 得 應 中 醫 師 檢 覈 … … 三 、 華 僑

曾 在 僑 居 地 執 行 中 醫 業 務 五 年 以 上 ， 卓 著

聲 望 者 。 ﹂ 足 見 通 過 中 醫 師 檢 覈 者 與 考 試

及 格 者 相 同 ， 於 取 得 及 格 證 書 後 ， 即 可 依

同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請 領 醫 師 證 書 ， 而 得 充 醫

師 ， 故 原 則 上 經 檢 覈 通 過 並 取 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即 得 執 行 醫 師 業 務 。 復 按 同 法 第 九

條 規 定 ： ﹁ 醫 師 非 加 入 所 在 地 醫 師 公 會 不

得 執 業 。 ﹂ 其 反 面 解 釋 可 知 ， 醫 師 取 得 證

書 ， 並 加 入 公 會 後 ， 即 得 執 業 。 惟 七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考 試 院 及 行 政 院 訂 定 之

新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第 十 條 規 定 ： ﹁ 已

持 有 ﹃ 僑 ﹄ 字 中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 仍 應 依 照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補 行 筆

試 。 ﹂ 依 該 規 定 ， 華 僑 中 醫 師 縱 或 已 取 得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 惟 仍 須 補 行 筆 試 ， 始 可 回

國 執 業 ， 此 加 入 ﹁ 筆 試 ﹂ 之 限 制 ， 明 顯 地

增 加 華 僑 中 醫 師 回 國 執 業 之 工 作 權 之 限

制 ， 相 較 於 一 般 考 試 及 格 者 ， 應 屬 差 別 待

遇 。 姑 不 論 此 一 差 別 待 遇 是 否 合 乎 憲 法 第

七 條 平 等 原 則 之 要 求 ， 然 醫 師 法 ︵ 母 法 ︶

就 華 僑 中 醫 師 回 國 執 業 之 要 件 部 分 ， 顯 未

明 文 授 權 ， 故 此 規 定 實 已 超 越 母 法 之 授

權 ， 而 違 反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

３ • 又 相 較 五 十 一 年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 ﹁ … … 檢 覈 結 果 由 考 選 部 核 定 。

其 及 格 者 呈 請 考 試 院 頒 發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 … 。 ﹂ 亦 可 知 取 得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者 即

係 通 過 中 醫 師 檢 覈 ， 依 醫 師 法 之 規 定 有 醫

師 之 資 格 ， 自 得 執 行 醫 師 業 務 。 已 通 過 檢

覈 、 取 得 醫 師 資 格 之 華 僑 中 醫 師 回 國 執 業

時 是 否 應 行 補 試 ， 涉 及 華 僑 中 醫 師 是 否 已

取 得 醫 師 資 格 ， 故 應 為 實 體 要 件 ， 依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應 由 法 律 規 定 ， 不 得 概 括 授 權 予

行 政 機 關 規 定 之 。 縱 或 本 辦 法 係 經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授 權 所 訂 定 ， 惟 其 亦

僅 能 就 細 節 性 、 技 術 性 之 事 項 為 之 ， 今 本

辦 法 第 十 條 之 規 定 限 制 已 取 得 ﹁ 僑 ﹂ 字

中 醫 師 及 格 證 書 者 回 國 執 業 之 權 利 ， 尤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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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規 定 在 母 法 未 明 白 授 權 下 ， 溯 及 地 剝 奪

華 僑 中 醫 師 原 先 僅 須 面 試 即 可 執 業 之 權

利 ， 此 顯 已 超 越 醫 師 法 之 授 權 範 圍 ， 違 反

憲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所 揭 櫫 之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 應 屬 違 憲 。

︵ 三 ︶ 前 揭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第 十 條 規 定 已 違 背

法 治 國 之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與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

應 屬 違 憲 ：

１ • 按 法 安 定 性 乃 法 律 理 念 之 重 要 成 分 ， 其

係 基 於 人 類 對 ﹁ 持 續 性 ﹂ 、 ﹁ 穩 定 性 ﹂ 等

價 值 之 要 求 而 來 ， 現 亦 已 成 為 法 治 國 之 基

本 原 則 。 又 法 安 定 性 之 內 涵 在 於 法 律 本 身

應 具 有 持 續 性 、 穩 定 性 及 明 確 性 ， 強 調 法

律 秩 序 應 維 持 其 客 觀 之 安 定 ， 否 則 朝 令 夕

改 將 對 人 民 產 生 極 大 之 不 安 全 感 ， 甚 使 人

民 無 所 適 從 ， 致 對 法 律 生 不 信 任 感 。 職

是 ， 為 保 持 法 律 秩 序 之 穩 定 性 ， 可 直 接 導

出 ﹁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 之 原 則 ； 另 一 方

面 ， 對 人 民 權 利 而 言 ， 法 安 定 性 亦 意 謂 著

對 人 民 就 現 行 有 效 法 秩 序 之 主 觀 信 賴 之

保 護 ， 即 所 謂 ﹁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 。

２ • 我 國 係 大 陸 法 系 國 家 ， 特 重 法 之 安 定 性 ，

故 自 憲 法 、 法 律 ， 至 行 政 法 規 等 ， 均 遵 循

此 一 理 念 ， 而 不 得 任 意 以 法 溯 及 適 用 於 公

布 前 之 事 實 ， 以 維 持 原 有 之 法 律 秩 序 ， 並

保 障 人 民 之 既 得 權 及 信 賴 利 益 。 所 謂 ﹁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 係 指 法 律 之 效 力 僅

及 於 法 律 生 效 後 所 發 生 的 事 實 ， 對 於 法 律

生 效 前 已 終 結 之 事 實 不 適 用 之 。 此 原 則 之

主 要 目 的 之 一 ， 乃 為 使 政 府 與 人 民 行 為 有

一 定 規 範 可 供 依 循 ， 並 使 人 民 得 有 效 預 測

其 行 為 之 法 律 效 果 ， 以 維 護 個 人 權 益 。 倘

法 律 可 溯 及 適 用 於 其 生 效 前 之 事 實 ， 則 人

民 不 但 無 法 產 生 有 效 之 信 賴 ， 且 無 從 維 護

自 身 之 權 益 。 是 以 ， 就 人 民 權 益 之 角 度 而

言 ，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係 對 其 就 現 行 法 律 之

信 賴 之 保 護 ， 此 導 出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之 重 要

性 。 又 實 務 上 ，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二 八 七 號 解

釋 明 白 揭 示 法 律 不 溯 既 往 原 則 ， 該 解 釋 文

明 載 ： ﹁ 行 政 主 管 機 關 就 行 政 法 規 所 為 之

釋 示 ， 係 闡 明 法 規 之 原 意 ， 固 應 自 法 規 生

效 之 日 起 有 其 適 用 。 惟 在 後 之 釋 示 如 與 在

前 之 釋 示 不 一 致 時 ， 在 前 之 釋 示 並 非 當 然

錯 誤 ， 於 後 釋 示 發 布 前 ， 依 前 釋 示 所 為 之

行 政 處 分 已 確 定 者 ， 除 前 釋 示 確 有 違 法 之

情 形 外 ， 為 維 持 法 律 秩 序 之 安 定 ， 應 不 受

後 釋 示 之 影 響 … … ﹂ 。 再 者 ， 我 國 行 政 法

院 亦 已 多 次 明 示 此 一 原 則 ， 此 徵 諸 行 政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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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四 十 九 年 判 字 第 一 ○ 八 號 判 例 、 同 院 六

十 一 年 判 字 第 一 ○ 八 號 判 例 可 資 參 考 。 另

行 政 法 院 七 十 一 年 度 判 字 第 五 五 六 號 判

決 稱 ： ﹁ 規 定 人 民 權 利 義 務 之 發 生 、 變

動 、 喪 失 等 之 實 體 法 規 ， 於 行 為 後 有 變

更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適 用 行 為 時

法 ， 此 所 以 保 護 人 民 既 得 之 權 益 。 至 於 程

序 法 規 ， 無 關 人 民 權 利 義 務 之 得 喪 變 動 ，

純 為 規 定 處 理 作 業 程 序 ， 為 期 迅 速 妥 適 ，

是 以 適 用 新 法 。 ﹂ 亦 明 白 揭 示 ﹁ 實 體 從

舊 ， 程 序 從 新 ﹂ 之 原 則 。 綜 上 可 知 ，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與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皆 為 我 國 行

政 法 及 實 務 之 重 要 基 本 原 則 。

３ • 本 件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發 布 之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 下 稱 舊 法 ︶ 第 八

條 規 定 ： ﹁ Ⅰ 、 中 醫 師 檢 覈 除 審 查 證 件

外 ， 得 舉 行 面 試 或 實 地 考 試 。 但 以 第 二 條

第 三 款 之 資 格 應 檢 覈 者 ， 一 律 予 以 面 試 。

Ⅱ 、 華 僑 聲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依 前 項 規 定 應 予

面 試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應 行 補 試 。 ﹂ 嗣 考 試

院 於 七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將 上 揭 辦 法

第 八 條 改 至 第 十 條 並 修 正 為 ： ﹁ 已 持 有

﹃ 僑 ﹄ 字 中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 仍 應 依 照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補 行 筆

試 。 ﹂ 由 上 可 知 ， 依 舊 法 之 規 定 ， 華 僑 中

醫 師 回 國 執 業 者 ， 僅 須 經 面 試 即 可 ， 惟 新

法 卻 對 原 已 取 得 及 格 證 書 之 華 僑 中 醫

師 ， 加 以 應 再 行 筆 試 之 義 務 ， 始 可 於 國 內

執 業 ， 此 從 ﹁ 面 試 ﹂ 修 改 為 ﹁ 筆 試 ﹂ 之 規

定 ， 無 疑 課 予 持 有 ﹁ 僑 ﹂ 字 及 格 證 書 之 中

醫 師 另 一 須 經 筆 試 之 重 大 限 制 ， 故 該 修 正

後 之 第 十 條 溯 及 地 限 制 華 僑 中 醫 師 回 國

執 業 之 工 作 權 ， 顯 已 違 反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 應 屬 無 效 。 再 者 ， 考 選 部 自 新 法 發

布 後 ， 即 不 再 核 發 任 何 ﹁ 僑 ﹂ 字 及 格 證

書 ， 可 知 前 揭 第 十 條 之 規 定 ， 全 係 針 對 已

取 得 證 書 之 華 僑 中 醫 師 而 設 ， 此 一 溯 及 課

予 華 僑 中 醫 師 應 行 筆 試 之 義 務 ， 已 侵 害 該

等 中 醫 師 因 信 賴 舊 法 規 定 所 取 得 之 既 得

權 ， 實 已 違 反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 而 屬 違 憲 。

４ • 查 本 件 聲 請 人 李 展 輝 於 七 十 五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即 取 得 考 試 院 頒 發 之 ﹁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 ， 同 年 十 月 並 取 得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頒 發 之 ﹁ 中 醫 師 證 書 ﹂ ， 且 於 次 年 加 入 台

北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 故 依 上 開 醫 師 法 第 一 條

及 第 二 條 之 規 定 ， 聲 請 人 既 已 經 取 得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 又 領 有 醫 師 證 書 ， 自 應 得 為 醫

師 ， 而 執 行 其 醫 師 業 務 。 退 步 言 之 ， 縱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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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法 院 判 決 所 稱 華 僑 申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 與 華 僑 中 醫 師 申 請 回 國 執 業 ， 兩 者 為

並 無 必 然 關 聯 之 獨 立 請 求 云 云 ， 惟 聲 請 人

依 五 十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八 條 ， 回 國 執 業 時 僅 須 補 行 面 試 。

詎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於 七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所 發 布 之 新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第 十 條 規 定 ， 回 溯 地 限 制 所 有 持 ﹁ 僑 ﹂ 字

中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者 ， 於 回 國 執 業 時 ，

均 應 補 行 筆 試 ， 此 顯 係 課 予 華 僑 中 醫 師 另

行 筆 試 之 義 務 ， 侵 害 其 原 先 僅 須 依 面 試 即

可 執 業 之 既 得 權 ， 故 現 行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之 規 定 ， 在 未 經 母 法 授 權 其 得 具 回

溯 效 力 之 下 ， 限 制 華 僑 中 醫 師 回 國 執 業 之

工 作 權 ， 顯 已 違 反 法 治 國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與 信 賴 保 護 之 基 本 原 則 ， 應 屬 違 憲 。

︵ 四 ︶ 又 查 同 為 取 得 ﹁ 僑 ﹂ 中 字 及 格 證 書 及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曾 有 數 人 被 檢 察 官 依 違 反 醫 師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提 起 公 訴 ， 惟 法 院 均 認 此 等 中 醫 師

係 具 合 法 醫 師 資 格 ， 新 公 布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雖 規 定 被 告 須 另 補 行 筆 試 ， 惟 依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 自 不 得 引 用 ， 故 最 後 均 以 無 罪

認 定 。 茲 列 舉 數 判 決 供 鈞 院 參 酌 ：

１ •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於 八 十 六 年 度 上 易 字 第 七

四 五 七 號 刑 事 判 決 謂 ： ﹁ 醫 師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係 處 罰 ﹃ 未 取 得 合 法 醫 師 資

格 ， 擅 自 執 行 業 務 者 ﹄ 之 規 定 … … ， 被 告

既 依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及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通 過 檢 覈 並 取 得 醫 師 資 格 並 領

有 醫 師 證 書 ， 其 執 行 醫 療 業 務 ， 原 非 法 所

不 許 ； 至 於 八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考 試 院 與

行 政 院 修 正 發 布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雖 規 定 ﹃ 已 持 有 僑 字 中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 仍 應 依 照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補 行 筆 試 。 ﹄ 惟 該 規 定 乃 被 告 取 得 中

醫 師 資 格 並 合 法 執 行 醫 療 業 務 後 所 發

布 ， 依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之 原 則 ， 自 不 宜 引

用 前 開 規 定 為 被 告 論 罪 之 依 據 。 ﹂ ︵ 附 件

四 ︶

２ •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八 十 六 年 度 上 易

字 第 二 二 八 二 號 刑 事 判 決 謂 ： ﹁ … … 被 告

既 經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並 領 得 醫 師 證 書 ， 依 上

開 醫 師 法 第 一 條 規 定 應 具 合 法 醫 師 資

格 … … ， 縱 有 未 補 行 筆 試 ， 不 過 係 不 得 回

國 執 業 ， … … 要 於 被 告 已 合 法 取 得 之 醫 師

資 格 並 無 影 響 … … 。 ﹂ ︵ 附 件 五 ︶

３ •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八 十 七 年 度 易 字 第 四

○ 四 五 號 刑 事 判 決 謂 ： ﹁ … … 本 件 被 告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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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 於 七 十 八 年 間 經 中 醫 師 檢 覈 考 試 及

格 … … ， 則 被 告 既 依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及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通 過 檢 覈 並 取 得

醫 師 資 格 並 領 有 醫 師 證 書 ， 其 執 行 醫 療 業

務 ， 原 非 法 所 不 許 ； 至 於 七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行 政 院 考 試 院 令 訂 定 發 布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復 於 八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行

政 院 考 試 院 令 修 正 發 布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雖 規 定 ﹃ 已 持 有 僑 字 中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 仍 應 依 照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補 行 筆 試 。 ﹄ 惟 該 規 定 乃 被 告

取 得 中 醫 師 資 格 並 合 法 執 行 醫 療 業 務 後

所 發 布 ， 依 法 律 不 溯 既 往 之 原 則 ， 自 不 宜

引 用 前 開 規 定 為 被 告 論 罪 之 依 據 。 ﹂ ︵ 附

件 六 ︶

綜 上 述 判 決 可 知 ， 華 僑 中 醫 師 既 已 依 醫 師 法

合 法 取 得 醫 師 資 格 ， 且 領 有 醫 師 證 書 ， 自 屬

醫 師 法 規 定 之 合 格 醫 師 ， 依 醫 師 法 第 一 條 之

規 定 ， 自 應 准 予 其 執 業 ， 且 依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 應 不 適 用 八 十 二 年 發 布 施 行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否 則 無 異 限 制 此 等 合 法 醫 師 之

工 作 權 ， 而 屬 違 憲 。

︵ 五 ︶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曾 於 八 十 五 年 間 ， 以 聲 請

人 李 展 輝 未 取 得 區 公 所 執 照 卻 仍 執 行 醫 師 業

務 為 由 ， 將 聲 請 人 移 送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 惟 檢 察 官 認 聲 請 人 確 取 得 中 醫 師 資 格

未 違 反 醫 師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 故 而 予 以 不 起 訴

處 分 ︵ 附 件 七 ︶ 。 迨 至 八 十 七 年 間 ， 台 北 市

政 府 復 以 同 一 理 由 將 聲 請 人 移 送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 檢 察 官 最 後 仍 認 應 不 起 訴 ，

並 於 該 不 起 訴 處 分 書 內 謂 ： ﹁ 惟 被 告 確 曾 於

七 十 五 年 間 經 考 試 院 醫 師 考 試 中 醫 針 灸 科 檢

覈 及 格 ， 並 依 醫 師 法 規 定 取 得 中 醫 師 證 書 等

情 ， … … 是 被 告 執 行 中 醫 醫 療 業 務 ， 原 非 法

所 不 許 。 至 八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考 試 院 與 行

政 院 修 正 發 布 之 現 行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雖 規 定

﹃ 已 持 有 僑 字 中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 仍 應 依 照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補 行 筆

試 ﹄ ， 惟 該 規 定 乃 被 告 取 得 中 醫 師 資 格 並 合

法 執 行 醫 療 業 務 後 所 發 布 ， 依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之 原 則 ， 本 無 從 援 引 適 用 而 影 響 被 告 已 取

得 之 合 法 醫 師 資 格 。 ﹂ ︵ 附 件 八 ︶ 足 徵 被 告

依 法 取 得 之 中 醫 師 資 格 不 因 該 新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而 受 影 響 。

︵ 六 ︶ 復 查 依 舊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規 定 ， 領 有 僑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 經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執 業 執

照 ， 核 准 開 設 診 所 者 所 在 多 有 ， 如 陳 天 順 中

醫 師 與 聲 請 人 同 樣 執 有 僑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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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於 民 國 六 十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以 北 市 衛 三 字 第 九 九 四 四 號 函 准 其 領 取 開 業

執 照 ， 七 十 六 年 七 月 間 亦 以 北 市 衛 ︵ 中 山 ︶

中 字 第 ○ 五 二 號 發 給 ﹁ 診 所 開 業 執 照 ﹂ ， 同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衛 生 所 更 以 ︵ 七

六 ︶ 北 市 中 衛 三 字 第 九 七 五 七 號 函 准 予 其 登

記 ︵ 附 件 九 ︶ 。 此 足 證 凡 合 法 取 得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及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即 應 核

發 執 業 執 照 。

︵ 七 ︶ 末 查 中 國 國 民 黨 十 一 全 六 十 七 次 大 會 中 決

議 ， 就 華 僑 中 醫 師 換 照 事 ， 比 照 國 內 中 醫 師

換 照 規 定 辦 理 ， 放 寬 面 試 ， 凡 持 有 僑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應 一 律 比 照 國 內 中 醫 師 換 照 規

定 辦 理 。 又 立 法 院 六 十 六 年 一 月 十 二 日 僑

政 、 內 政 二 委 員 會 第 五 十 八 會 期 第 一 次 聯 席

會 議 ， 為 解 決 華 僑 中 醫 師 換 照 執 業 問 題 ， 大

會 一 致 決 議 通 過 ， 以 大 會 名 義 ， 請 主 席 督 促

考 選 部 、 衛 生 署 依 十 一 全 大 會 決 議 ， 對 華 僑

中 醫 師 換 照 問 題 ， 一 律 比 照 國 內 中 醫 師 換 照

規 定 辦 理 ︵ 附 件 十 ︶ 。 職 是 ， 始 有 六 十 六 年

七 月 四 日 衛 生 署 醫 字 第 一 五 四 三 二 三 號 函 之

發 布 ， 依 其 中 第 二 項 規 定 ， 六 十 六 年 以 後 執

僑 中 字 返 國 中 醫 師 一 律 先 行 面 試 後 方 准 發 照

執 業 ， 聲 請 人 既 於 七 十 五 年 來 台 ， 自 應 適 用

此 項 函 釋 辦 理 。

︵ 八 ︶ 綜 上 所 陳 ， 行 政 法 院 八 十 七 年 度 判 字 第 二 八

○ 七 號 判 決 所 適 用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規 定 有 牴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 為 此 謹 聲 請 　 鈞 院

惠 予 賜 准 為 違 憲 審 查 ， 以 維 護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權 益 之 精 神 ， 實 感 德 便 。

四 、 有 關 機 關 處 理 本 案 之 主 要 文 件 及 說 明

附 件 一 ： 台 北 市 政 府 府 訴 字 第 八 六 ○ 二 八 七 ○ 九 ○ 一 號

訴 願 決 定 書 影 本 乙 份 。

附 件 二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衛 署 訴 字 第 八 六 ○ 六 六 四 三 一 號

再 訴 願 決 定 書 影 本 乙 份 。

附 件 三 ： 行 政 法 院 八 十 七 年 度 判 字 第 二 八 ○ 七 號 判 決 書

影 本 乙 份 。

附 件 四 ：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八 十 六 年 度 上 易 字 第 七 四 五 七 號

判 決 影 本 。

附 件 五 ：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八 十 六 年 度 上 易 字 第 二

二 八 二 號 判 決 影 本 。

附 件 六 ：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八 十 七 年 度 易 字 第 四 ○ 四 五

號 判 決 影 本 乙 份 。

附 件 七 ： 八 十 五 年 度 偵 字 第 一 ○ 八 ○ 七 號 不 起 訴 處 分

書 。

附 件 八 ： 八 十 七 年 度 偵 字 第 八 ○ 二 七 號 不 起 訴 處 分 書 。

附 件 九 ： 陳 天 順 之 診 所 開 業 執 照 、 考 試 院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及 中 醫 師 證 書 影 本 各 乙 份 。

附 件 十 ： 立 法 院 六 十 六 年 一 月 十 二 日 僑 政 、 內 政 二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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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十 八 會 期 第 一 次 聯 席 會 議 紀 錄 影 本 乙 份 。

謹 　 呈

司 　 法 　 院 　 公 鑒
　 　 　 聲 請 人 ： 李 展 輝

　 　 　 　 　 　 　 　 　 代 理 人 ： 羅 明 通 律 師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 李 展 輝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八 日 、 五 月 三 日 、 五 月 四 日 、 五 月 七

日 、 十 二 月 二 日 、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 九 十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 六 月 二 十 日 提 出 之 聲 請 書 、 理 由 書 等 及 其 附 件 均 略 ︶

抄 李 展 輝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六 日 補 充 理 由 書

為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敬 提 補 充 理 由 ︵ 二 ︶ 書 事 ：

一 、 緣 聲 請 人 憲 法 上 之 平 等 權 、 生 存 權 、 工 作 權 及 信 賴 保 護

等 自 由 權 利 遭 受 不 法 侵 害 ， 經 依 法 定 行 政 救 濟 程 序 提 起

爭 訟 ， 對 於 行 政 法 院 八 十 九 年 度 判 字 第 一 二 三 七 號 確 定

判 決 適 用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 發 生 牴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 聲 請 人 就 此 一 違 憲 疑 義 ， 業 已 於 民 國 ︵ 下 同 ︶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八 日 及 九 十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分 別 向 　 大 院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並 提 出 補 充 理 由 書 ， 指 摘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規 定 諸 多 違 憲 之 處 ， 懇 請 　 大 院 惠 予 作 成 解 釋 ， 以 維 護

聲 請 人 之 權 益 在 案 。

二 、 詎 料 ， 立 法 院 竟 於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通 過 醫 師 法 修 正 案 ， 增

訂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 已 領 有 僑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經 中 醫 師 檢 覈

筆 試 及 格 ， 取 得 台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 始 得 回 國 執 業 。 ﹂

之 規 定 ， 此 修 正 條 文 並 經 總 統 於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正

式 公 布 。 查 該 新 修 正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所 增 定 之 內

容 ， 實 構 成 本 件 憲 法 解 釋 客 體 之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 規 定 相 同 ， 亦 即 要 求 已 持 有 ﹁ 僑 中 字 ﹂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需 再 行 通 過 中 醫 師 檢 覈 筆 試 及 格 ， 另 外 取 得 ﹁ 台 中

字 ﹂ 中 醫 師 證 書 後 ， 方 得 於 國 內 執 業 。 顯 屬 將 本 件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 之 規 定 ， 透 過 立 法 程 序 ， 予 以 明

文 化 ， 而 將 此 違 憲 之 規 定 進 一 步 提 升 至 法 律 之 層 次 。

三 、 按 該 新 修 正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完 全 與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規 定 相 同 ， 已 如 前 述 ； 對 聲 請 人 而 言 ， 該 新

修 正 法 條 規 定 因 其 居 於 法 律 層 次 ， 故 違 憲 及 侵 害 權 益 之

處 ， 實 較 原 先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之 規 定 猶 有 過 之 ；

而 對 此 種 事 後 立 法 ， 聲 請 人 於 提 出 本 件 憲 法 解 釋 聲 請

時 ， 自 難 以 預 見 且 無 將 之 一 併 列 為 本 件 憲 法 解 釋 客 體 之

可 能 ； 況 且 目 前 行 政 機 關 並 業 已 依 據 該 新 修 正 醫 師 法 之

規 定 ， 作 為 核 發 中 醫 師 執 業 執 照 之 依 據 ， 而 否 准 聲 請 人

之 聲 請 在 案 ︵ 附 件 二 十 五 ︶ ； 可 知 ， 倘 　 大 院 不 就 此 新

修 正 醫 師 法 條 文 一 併 予 以 解 釋 ， 則 縱 或 單 獨 就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作 成 違 憲 之 解 釋 ， 亦 無 法 徹 底 解 決 與 救 濟

聲 請 人 面 臨 之 權 利 侵 害 。 職 故 ， 為 使 　 大 院 就 本 案 之 解

釋 足 以 解 決 所 有 相 關 法 令 違 憲 之 處 ， 以 發 揮 憲 法 解 釋 之

功 能 ， 杜 絕 主 管 機 關 利 用 此 種 事 後 立 法 之 方 式 ， 迴 避 　 大

院 解 釋 之 拘 束 ， 進 而 剝 奪 、 侵 害 聲 請 人 之 權 益 。 聲 請 人

爰 就 該 新 修 正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之 違 憲 處 ，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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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院 提 出 聲 請 解 釋 及 補 充 理 由 如 後 ：

︵ 一 ︶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目 的

請 求 併 予 解 釋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之 規 定 牴 觸 憲

法 。

︵ 二 ︶ 該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之 規 定 因 其 內 容 與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相 同 ， 故 聲 請 人 於 先 前 書 狀 提 出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具 有 之 違 反 憲 法 ﹁ 平 等 原

則 ﹂ 、 ﹁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 、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 工 作 權 及 生 存 權 ﹂ 之 保 障 、 ﹁ 比 例 原 則 ﹂ 及

﹁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 等 情 事 ， 於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均 亦 有 適 用 ， 對 此 聲 請 人 於 先 前 書 狀 中 均 已 有

詳 盡 之 陳 述 ， 茲 援 引 之 ， 僅 另 就 該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其 他 違 憲 之 處 ， 說 明 如 後 。

︵ 三 ︶ 該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違 反 ﹁ 個 案 制 裁 立 法 原

則 ﹂
按 法 律 案 除 在 規 範 內 容 上 必 須 合 乎 憲 法 之 原 則 與

規 定 外 ， 在 規 範 的 方 式 上 亦 有 其 應 遵 守 的 原 則 ｜

﹁ 個 案 制 裁 法 律 禁 止 原 則 ﹂ ， 基 於 平 等 權 原 則 與

法 律 安 定 性 原 則 ， 任 何 法 律 都 必 須 合 乎 抽 象 性 之

要 求 ， 使 得 所 欲 規 範 之 人 與 案 件 具 有 廣 泛 而 抽 象

的 不 特 定 性 ， 而 無 法 預 知 某 事 件 或 某 特 定 人 將 為

法 律 所 規 範 。 易 言 之 ， 立 法 者 不 得 預 設 立 場 地 給

予 某 人 利 益 或 不 利 益 而 進 行 立 法 。

美 國 憲 法 第 一 條 第 九 節 對 於 ﹁ 個 案 制 裁 法 律 ﹂ 稱

之 為BILL OF ATTAINDER ︵ 包 括BILL OF PAINS AND

PENALTIES ︶ ， 其 內 容 明 揭 國 會 ︵ 即 立 法 機 關 ︶ 無

權 通 過 直 接 針 對 個 人 或 可 特 定 人 之 某 些 行 為 或 事

項 ， 應 予 處 罰 或 剝 奪 其 權 利 之 法 律 。 以 防 止 立 法

權 透 過 個 案 制 裁 立 法 之 方 式 ， 直 接 介 入 、 侵 害 司

法 權 就 具 體 案 件 進 行 審 判 之 權 利 ， 而 造 成 立 法 與

審 判 不 分 之 情 形 。 本 於 同 一 法 理 ， 我 國 憲 法 對 於

個 案 制 裁 法 律 禁 止 原 則 雖 無 明 文 規 範 ， 然 自 應 為

相 同 解 釋 ， 以 確 保 權 力 分 立 之 基 本 精 神 。 至 　 大

院 釋 字 第 五 二 ○ 號 解 釋 所 述 ﹁ 立 法 院 通 過 興 建 電

廠 之 相 關 法 案 ， 此 種 法 律 內 容 縱 然 包 括 對 具 體 個

案 而 制 定 之 條 款 ， 亦 屬 特 殊 類 型 法 律 之 一 種 ， 即

所 謂 個 別 性 法 律 ， 並 非 憲 法 所 不 許 。 ﹂ 乙 節 ， 僅

係 指 針 對 個 別 事 項 所 為 之 措 施 性 法 律 而 言 ， 要 不

涉 及 針 對 個 人 或 可 得 特 定 人 權 利 之 剝 奪 或 制 裁 之

法 律 ， 故 實 與 前 開 所 稱 ﹁ 個 案 制 裁 法 律 禁 止 原

則 ﹂ 有 所 不 同 ， 亦 非 　 大 院 大 法 官 有 意 以 此 解 釋

使 個 案 制 裁 立 法 於 我 國 合 憲 化 ； 此 觀 諸 　 大 院 蘇

俊 雄 大 法 官 於 該 號 解 釋 協 同 意 見 書 中 ﹁ 惟 公 法 學

理 上 固 未 禁 止 ﹃ 措 施 性 法 律 ﹄ 之 存 在 ， 但 對 所 謂

之 ﹃ 個 案 性 法 律 ﹄ ︵Einzellfallgesetz ︶ 仍 多

所 質 疑 ； 解 釋 理 由 就 此 是 否 混 同 ﹃ 措 施 法 ﹄ 與

﹃ 個 案 法 ﹄ 之 概 念 ， 恐 有 檢 討 的 餘 地 。 尤 其 ， 立

法 者 雖 得 制 定 措 施 性 法 律 ， 但 不 得 因 而 侵 及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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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之 核 心 領 域 ； 故 在 未 受 理 案 件 並 依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審 查 該 等 立 法 之 具 體 內 容 以 前 ， 本 席 以 為 其 合

憲 性 恐 不 應 遽 予 肯 認 。 因 此 ， 立 法 院 固 得 就 興 建

或 停 建 核 電 廠 事 宜 制 定 措 施 性 法 律 加 以 規 範 ， 但

其 具 體 規 範 內 容 之 合 憲 性 ， 仍 應 有 受 規 範 審 查 檢

證 控 制 之 餘 地 。 ﹂ 之 見 解 ， 即 知 其 梗 概 。

查 新 修 正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所 規 範 之 對 象

乃 ﹁ 已 領 有 僑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 是 該 規 定 乃

完 全 針 對 國 內 少 數 原 已 依 據 七 十 七 年 修 正 前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五 十 一 年 三 月 廿 三 日 由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發 布 施 行 ， 七 十 一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修 正

發 布 ︶ 第 二 條 、 第 八 條 及 修 正 前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之

相 關 規 定 ， 取 得 考 試 院 與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分 別 核 發

﹁ 考 試 院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 與 ﹁ 僑 中 字 ﹂ 中 醫

師 證 書 之 人 所 設 ， 其 規 範 之 對 象 既 為 ﹁ 可 得 特 定

之 人 ﹂ ， 自 屬 個 案 立 法 無 疑 。

此 外 ， 該 規 定 之 效 果 係 將 渠 等 依 據 前 開 修 正 前 之

規 定 ， 本 已 取 得 於 國 內 開 執 業 之 權 利 ， 予 以 剝 奪 ，

並 強 行 加 諸 渠 等 需 另 行 參 與 考 試 及 格 方 可 執 業 之

不 合 理 限 制 ； 除 顯 然 具 有 違 反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之 違

憲 情 事 外 ， 更 顯 屬 預 設 立 場 針 對 該 等 少 數 可 得 特

定 人 之 不 利 益 而 進 行 之 個 案 制 裁 立 法 ， 而 違 反 憲

法 關 於 立 法 權 之 基 本 原 則 。

︵ 四 ︶ 該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違 反 ﹁ 公 益 犧 牲 補 償 之 法 理 ﹂

按 本 件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以 及 七 十 七 年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所 涉 及 者 ， 乃 持 有 ﹁ 僑 中 字 ﹂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得 否 於 國 內 ﹁ 執 行 中 醫 師 業 務 ﹂ 之

權 利 ， 除 顯 與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保 障 之 工 作 權 息 息 相

關 ， 不 容 立 法 者 任 意 以 事 後 之 個 案 立 法 ， 溯 及 既

往 地 侵 害 該 等 特 定 人 基 於 對 原 本 法 秩 序 之 信 賴 利

益 外 ； 退 萬 步 言 ， 縱 使 認 為 該 立 法 係 基 於 公 益 考

量 所 為 之 增 修 ， 則 立 法 者 對 於 此 種 剝 奪 人 民 既 有

權 益 之 立 法 ， 本 諸 公 益 犧 牲 補 償 之 法 理 ， 自 應 對

於 該 等 持 ﹁ 僑 中 字 ﹂ 中 醫 師 證 書 之 醫 師 ， 就 因 而

所 受 之 損 害 ， 給 予 適 當 之 補 償 ； 惟 遍 查 修 正 後 之

醫 師 法 規 定 ， 對 此 付 之 闕 如 ， 是 系 爭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之 規 定 ， 自 與 公 益 犧 牲 補 償 法 理 不 合 。

︵ 五 ︶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並 非 　 大 院 釋 字 第 三 五 二 號

及 第 五 二 五 號 解 釋 所 稱 之 過 渡 條 款 ， 故 仍 有 違 反

信 賴 保 護 及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之 違 憲

按 　 大 院 釋 字 第 三 五 二 號 解 釋 ， 曾 就 土 地 登 記 專

業 代 理 人 之 資 格 取 得 ， 依 據 七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修 正 公 布 土 地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土 地 登 記 專 業 代 理 人 必 須 經 過 考 試 或 檢 覈 及

格 ， 然 就 該 法 修 正 前 已 然 從 事 土 地 登 記 專 業 代 理

業 務 ， 並 曾 領 有 政 府 發 給 土 地 代 書 人 登 記 合 格 證

明 或 代 理 他 人 申 辦 土 地 登 記 案 件 專 業 人 員 登 記 卡

者 ， 仍 允 許 繼 續 執 業 ， 至 於 從 未 領 有 土 地 代 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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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記 合 格 證 明 或 登 記 卡 者 ， 仍 得 繼 續 執 業 五 年 。

認 為 該 條 規 定 對 原 已 依 據 當 時 法 規 合 法 取 得 執 業

權 利 者 ， 仍 准 其 繼 續 營 業 ， 且 即 便 對 未 取 得 合 格

證 明 或 登 記 卡 之 本 無 合 法 權 利 者 ， 亦 給 予 五 年 之

緩 衝 期 ， 顯 已 充 分 兼 顧 渠 等 之 利 益 ， 而 無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之 問 題 ， 與 憲 法 並 無 牴 觸 。

至 　 大 院 釋 字 第 五 二 五 號 解 釋 更 指 出 ， 法 令 遭 修

改 或 廢 止 時 ， 應 兼 顧 規 範 對 象 信 賴 利 益 之 保 護 ；

倘 因 公 益 之 必 要 廢 止 法 規 或 修 改 內 容 ， 致 人 民 客

觀 上 具 體 表 現 其 因 信 賴 而 生 之 實 體 法 上 利 益 受 損

害 ， 應 採 取 合 理 之 補 救 措 施 ， 或 訂 定 過 渡 期 間 之

條 款 ， 俾 減 輕 損 害 ， 方 符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權 利 之 意

旨 。 可 知 依 據 前 開 二 號 解 釋 之 意 旨 ， 法 令 修 正 時 ，

對 於 依 據 修 正 前 法 律 取 得 權 利 之 人 ， 應 對 於 其 權

利 予 以 維 持 ， 或 適 度 之 補 償 ， 方 符 合 憲 法 信 賴 保

護 以 及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之 原 則 。

查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之 修 正 規 定 ， 雖 在 形 式 上

彷 彿 已 給 予 持 有 僑 中 字 證 書 之 中 醫 師 者 ， 近 三 年

之 過 渡 期 間 ， 而 符 合 前 開 解 釋 之 意 旨 ， 似 無 所 謂

違 反 信 賴 保 護 或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之 問 題 。 然

則 ， 大 院 釋 字 第 三 五 二 號 解 釋 係 對 於 本 有 合 法 權

利 者 ， 完 全 保 留 其 權 利 ， 不 要 求 渠 等 應 再 行 通 過

考 試 ， 甚 至 對 於 本 無 合 法 權 利 者 ， 亦 維 持 其 權 利

達 五 年 之 久 ， 方 認 為 該 修 法 之 方 式 ， 並 無 違 憲 之

虞 ； 且 　 大 院 釋 字 第 五 二 五 號 解 釋 所 稱 之 ﹁ 過 渡

條 款 ﹂ ， 更 係 指 法 令 修 改 或 廢 止 時 ， 應 規 定 於 一

定 之 期 間 內 ， 仍 繼 續 保 持 具 信 賴 利 益 客 觀 狀 態 人

民 所 原 享 有 之 權 利 或 地 位 ， 以 維 護 渠 等 權 益 。

而 本 件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本 身 乃 對 於 本 已 依 據

當 時 法 令 ， 取 得 合 法 開 執 業 權 利 之 ﹁ 持 有 僑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 者 ， 課 予 需 另 行 通 過 中 醫 師 檢 覈 筆

試 及 格 ， 取 得 台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後 ， 方 可 回 國 執

業 之 額 外 義 務 ， 且 此 一 義 務 尚 有 必 須 於 三 年 內 完

成 之 期 間 限 制 。 是 本 件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之 修

正 條 文 ， 顯 係 對 於 先 前 經 由 修 正 前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及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等 規 定 取 得 ﹁ 僑 中 字 ﹂ 中 醫 師

證 書 ， 且 已 回 國 執 業 者 而 言 ， 形 成 對 工 作 權 之 不

當 限 制 ， 並 嚴 重 侵 害 渠 等 取 得 ﹁ 僑 中 字 ﹂ 證 書 所

產 生 可 以 回 國 執 業 之 信 賴 保 護 利 益 ； 換 言 之 ， 該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之 規 定 並 非 維 持 原 已 取 得 僑

中 字 證 書 者 權 利 之 過 渡 規 定 ， 反 而 係 直 接 剝 奪 渠

等 原 先 依 法 取 得 權 利 之 規 定 ， 實 與 前 開 　 大 院 釋

字 第 三 五 二 號 解 釋 及 第 五 二 五 號 解 釋 之 情 形 不

同 ， 依 其 意 旨 自 屬 違 憲 。

︵ 六 ︶ 綜 之 ， 新 修 正 之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 其 內

容 與 七 十 七 年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相 同 ， 均

對 依 據 修 正 前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二 條 、 第 八 條 及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等 規 定 之 取 得 僑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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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醫 師 ， 課 予 需 另 經 筆 試 檢 覈 後 ， 方 得 執 業 之 義

務 ， 而 形 成 對 渠 等 工 作 權 、 生 存 權 、 信 賴 保 護 利

益 之 直 接 侵 害 ， 更 顯 然 違 反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以 及

公 益 犧 牲 補 償 之 法 理 ； 更 遑 論 ， 此 一 修 正 案 顯 屬

針 對 特 定 人 之 個 案 制 裁 性 立 法 ， 顯 然 違 背 憲 法 上

立 法 之 基 本 原 則 ， 而 屬 違 憲 ， 昭 昭 明 甚 。

四 、 另 就 本 件 七 十 七 年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之 規 定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於 八 十 九 年 度 判 字 第 三 八 三 九 號 判 決 ︵ 附 件

二 十 六 ︶ 中 ， 已 然 確 認 該 規 定 逾 越 母 法 即 修 正 前 醫 師 法

第 八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各 款 規 定 消 極 事 由 之 範 圍 ， 應 不 予 適

用 ， 而 判 決 應 准 許 該 案 之 原 告 王 有 及 陳 天 順 二 位 持 僑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之 醫 師 於 國 內 開 執 業 。 查 該 判 決 雖 經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提 出 再 審 ， 然 已 遭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駁 回 而 告

確 定 ， 且 該 案 原 告 王 有 、 陳 天 順 亦 均 依 據 該 判 決 ， 順 利

以 僑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之 身 分 ， 於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分

別 取 得 國 內 之 開 執 業 許 可 。

詎 料 ， 同 為 持 有 僑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之 聲 請 人 與 其 他 中 醫

師 ， 依 據 前 開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意 旨 ， 再 次 申 請 發 給 中

醫 師 執 業 執 照 時 ， 卻 又 遭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 分 別 以 該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既 判 力 不 及 其 他 ﹁ 僑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 持 有 人 ， 以 及 前 揭 修 正 後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之 規 定 ， 拒 絕 發 給 中 醫 師 執 業 執 照 ︵ 見 附 件 二 十

五 、 二 十 七 ︶ 。 可 知 主 管 機 關 已 然 執 該 修 正 後 醫 師 法 規

定 ， 要 求 聲 請 人 必 須 另 行 通 過 檢 覈 筆 試 及 格 ， 否 則 即 繼 續

否 准 聲 請 人 之 開 執 業 申 請 ， 非 但 使 聲 請 人 憲 法 保 護 之 工 作

權 、 生 存 權 持 續 遭 受 無 理 之 侵 害 與 剝 奪 ， 更 有 悖 於 ﹁ 相 同

事 件 相 同 處 理 之 平 等 原 則 ﹂ 。 為 此 ， 懇 請 大 院 惠 予 作 成 解

釋 ， 確 認 前 揭 七 十 七 年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及 新 修 正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違 憲 ， 以 維 護 聲 請 人 之 權 利 。

五 、 本 件 聲 請 人 當 初 響 應 政 府 號 召 回 國 ， 已 然 依 據 當 時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規 定 ， 取 得 考 試 院 之 中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及 衛 生 署 之 中 醫 師 證 書 ； 詎 料 ， 於 正 式 回 國 執 業 時 ， 卻

因 法 令 修 改 ， 致 使 前 開 聲 請 人 深 信 不 疑 之 政 府 文 件 ， 成

為 廢 紙 一 張 ， 並 陷 入 屢 遭 拒 絕 發 給 開 執 業 證 書 之 窘 境 。

猶 有 甚 者 ，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因 拒 絕 發 給 開 執 業 證 書 ，

更 曾 三 次 以 聲 請 人 違 反 醫 師 法 為 由 ， 將 聲 請 人 移 送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調 查 偵 辦 ， 幸 賴 檢 察 官 查 明 真 相 ， 均 予

以 不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在 案 。 而 聲 請 人 因 該 局 屢 次 戕 害 聲 請

人 之 正 當 權 益 ， 更 曾 以 該 局 ﹁ 誤 用 法 條 無 故 擾 民 ， 妨 害

聲 請 人 名 譽 及 中 醫 師 業 務 受 損 ﹂ 為 由 ， 訴 請 國 家 賠 償 ，

且 獲 勝 訴 在 案 ； 在 在 足 證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拒 絕 發 給 聲

請 人 開 執 業 證 書 之 處 分 及 修 正 後 之 醫 師 法 規 定 ， 確 有 違

法 、 違 憲 之 處 。 總 言 之 ， 聲 請 人 係 因 信 賴 行 為 當 時 有 效

之 法 律 以 及 政 府 機 關 據 之 所 發 給 之 證 書 ， 方 結 束 僑 居 地

之 事 業 ， 毅 然 回 國 ， 於 今 卻 因 法 令 之 修 正 ， 及 各 該 單 位 、

行 政 法 院 對 法 令 適 用 之 誤 解 ， 致 使 聲 請 人 之 信 賴 保 障 遭

受 無 情 剝 奪 ， 無 法 執 行 中 醫 師 業 務 ， 致 使 生 活 無 著 ， 生

計 困 頓 。 核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之 否 准 處 分 ， 實 已 侵 害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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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人 之 信 賴 保 護 、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 亟 待 　 大 院 大 法 官

惠 予 作 成 解 釋 ， 以 解 救 聲 請 人 於 倒 懸 ， 並 維 護 法 律 秩 序 。

六 、 末 查 ， 本 案 經 聲 請 人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八 日 提 出 聲 請 以 來 ，

迄 今 將 屆 三 年 ， 其 間 如 前 所 述 ， 甚 至 醫 師 法 亦 經 立 法 院

修 正 通 過 ， 而 進 一 步 侵 害 聲 請 人 之 權 利 ， 聲 請 人 之 工 作

權 與 生 存 權 已 長 期 遭 受 不 當 之 限 制 ， 爰 請 　 大 院 儘 速 依

聲 請 事 項 作 成 解 釋 為 禱 。

此 　 致

司 　 法 　 院

所 附 關 係 文 書 名 稱 及 件 數

附 件 二 十 五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五 日 衛 署 醫 字

第 ○ 九 一 ○ ○ 一 六 四 五 三 號 書 函 。

附 件 二 十 六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八 十 九 年 度 判 字 第 三 八 三 九

號 判 決 。

附 件 二 十 七 ：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北

市 衛 二 字 第 ○ 九 一 四 ○ 七 ○ 四 二 ○ ○ 號

函 。

聲 請 人 ： 李 展 輝

代 理 人 ： 陳 長 文 律 師

李 念 祖 律 師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六 日

︵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聲 請 書 附 件 三 ︶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八 十 七 年 度 判 字 第 二 八 ○ 七 號

原 　 　 　 告 　 李 　 展 　 輝 　 住 台 北 市 明 水 路 五 三 五 號 一 樓

訴 訟 代 理 人 　 羅 　 明 　 通 　 律 師

被 　 　 　 告 　 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右 當 事 人 間 因 醫 師 法 事 件 ， 原 告 不 服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衛 署 訴 字 第 八 六 ○ 六 六 四 三 一 號 再 訴 願

決 定 ，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 本 院 判 決 如 左 ：

　 　 主 　 文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

　 　 事 　 實

緣 原 告 以 其 為 華 僑 曾 在 香 港 地 區 執 行 中 醫 師 業 務 長 達 五 年 以

上 卓 著 聲 望 為 由 ， 於 民 國 ︵ 下 同 ︶ 七 十 五 年 間 來 台 ， 依 當 時

有 效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五 十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發 布 施 行 ︶ 第 二 條 、 第 八 條 及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之 規 定 ，

以 中 醫 針 灸 科 檢 覈 及 格 ， 獲 考 試 院 頒 發 七 十 五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台 檢 中 醫 僑 字 第 八 七 五 號 ﹁ 考 試 院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頒 發 七 十 五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僑 中 字 第 三 四 一 號 ﹁ 中

醫 師 證 書 ﹂ ， 並 加 入 台 北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 取 得 該 會 七 十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院 北 市 中 醫 ︵ 八 ︶ 總 證 字 第 壹 陸 陸 號 ﹁ 台 北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會 員 證 書 ﹂ 。 嗣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於 七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另 頒 新 檢 覈 辦 法 ； 原 告 於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 檢 附 前 揭 證 書 及 台 北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出 具 之 證 明 書 ， 向 被

告 申 請 在 台 北 市 明 水 路 五 三 五 號 一 樓 ， 以 妙 銓 中 醫 診 所 辦 理

開 業 ， 執 行 針 灸 內 科 業 務 。 經 被 告 以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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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中 衛 三 字 第 二 三 六 四 號 函 復 ： ﹁ … … 依 醫 師 法 規 定 ， 持 ﹁ 僑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 未 依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規 定 補 行 筆

試 及 格 者 ， 不 得 在 國 內 執 業 ， 應 領 有 ﹁ 台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始 得 為 之 。 ﹂ 原 告 不 服 ， 提 起 訴 願 ， 案 經 台 北 市 政 府 八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八 五 府 訴 字 第 八 五 ○ 九 三 ○ 四 九 號 訴

願 決 定 ， 略 以 ﹁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 及 ﹁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 等 理

由 ， 決 定 ： ﹁ 原 處 分 撤 銷 ， 由 原 處 分 機 關 另 為 處 分 。 ﹂ 嗣 經

被 告 向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請 示 後 ， 以 八 十 六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北 市 衛

三 字 第 八 六 二 一 三 五 三 八 ○ ○ 號 函 復 原 告 略 以 ： ﹁ 有 關 台 端

擬 向 本 局 請 領 開 執 業 執 照 一 案 ， 依 現 行 規 定 ， 於 台 端 取 得 ﹁ 台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前 ， 恕 難 同 意 辦 理 … … 。 ﹂ 原 告 猶 表 不 服 ，

提 起 訴 願 、 再 訴 願 ， 遞 遭 駁 回 ， 遂 向 本 院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 茲

摘 敘 兩 造 訴 辯 意 旨 如 次 ：

原 告 起 訴 意 旨 及 補 充 理 由 略 謂 ： 一 、 依 行 政 法 規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 原 告 係 七 十 五 年 參 加 檢 覈 ， 自 應 適 用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頒

布 之 舊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 關 於 行 政 法 規 不 溯 既 往 原 則 ，

有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二 八 七 號 解 釋 。 再 者 ， 行 政 法 院 亦 多 次 明 示

此 一 原 則 ， 如 行 政 法 院 四 十 九 年 判 字 第 一 ○ 八 號 判 例 ， 六 十

一 年 判 字 第 一 ○ 八 號 判 例 。 此 外 行 政 法 院 判 例 揭 示 ﹁ 實 體 從

舊 、 程 序 從 新 ﹂ 之 適 用 法 規 原 則 ， 如 行 政 法 院 七 十 一 年 判 字

第 五 五 六 號 判 例 。 二 、 按 舊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八 條 規 定 ： ﹁ 中

醫 師 檢 覈 除 審 查 證 件 外 ， 得 舉 行 面 試 或 實 地 考 試 。 但 以 第 二

條 第 三 款 之 資 格 應 檢 覈 者 ， 一 律 予 以 面 試 。 華 僑 聲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依 前 項 規 定 應 予 面 試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應 行 補 試 。 ﹂ 而 至

七 十 七 年 新 辦 法 第 十 條 規 定 ： ﹁ 已 持 有 ﹃ 僑 ﹄ 字 中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 仍 應 依 照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補 行 筆

試 。 ﹂ 此 項 修 法 之 改 變 ， 由 ﹁ 面 試 ﹂ 改 為 ﹁ 筆 試 ﹂ ， 可 知 立

法 者 亦 認 為 ﹁ 面 試 ﹂ 不 等 同 於 ﹁ 筆 試 ﹂ 。 再 者 ， 舊 辦 法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 … … 得 舉 行 面 試 或 實 地 考 試 ﹂ ， 實 地 考 試 顯 係 指

筆 試 ， 更 足 證 面 試 並 非 筆 試 ， 否 則 將 面 試 與 實 地 考 試 並 列 豈

非 贅 文 。 又 衛 生 署 六 十 六 年 七 月 四 日 衛 署 醫 字 第 一 五 四 三 二

三 號 函 釋 ﹁ 二 、 六 十 六 年 以 後 持 僑 中 字 返 國 中 醫 師 一 律 先 行

面 試 後 方 准 發 照 執 業 … … ﹂ ， 亦 可 證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之 ﹁ 補 試 ﹂ 為 ﹁ 補 行 面 試 ﹂ 。 三 、 原 處 分 及 原 決 定 違

反 平 等 原 則 ， 即 構 成 違 法 。 一 般 而 言 ， 從 平 等 原 則 可 導 出 禁

止 恣 意 原 則 與 行 政 自 我 拘 束 原 則 。 查 依 舊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規

定 ， 領 有 僑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 經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執 業 執 照 ，

核 准 開 設 診 所 者 所 在 多 有 ， 例 如 陳 天 順 中 醫 師 。 四 、 依 ﹁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 ， 授 益 之 行 政 處 分 不 得 恣 意 撤 銷 ， 法 規 原 則 上

亦 不 得 溯 及 既 往 適 用 。 舊 法 時 代 既 未 規 定 應 予 ﹁ 筆 試 ﹂ ， 原

告 自 無 庸 補 行 筆 試 ， 再 者 ， 原 告 業 已 合 法 取 得 中 醫 師 證 書 ，

並 加 入 公 會 ， 表 示 原 告 已 取 得 執 業 資 格 ， 原 處 分 駁 回 顯 不 合

法 。 五 、 依 外 國 人 及 華 僑 醫 師 執 業 管 理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 原

告 自 得 在 國 內 執 業 ： 查 外 國 人 及 華 僑 醫 師 執 業 管 理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 ﹁ 外 國 人 或 華 僑 領 有 中 華 民 國 醫 師 證 書 者 ， 得 在 中

華 民 國 充 任 醫 師 ， 執 行 醫 療 業 務 。 ﹂ 是 凡 華 僑 經 檢 覈 通 過 ，

領 有 中 華 民 國 醫 師 證 書 者 ， 即 有 資 格 在 國 內 執 業 ， 主 管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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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應 核 發 執 業 執 照 ， 而 不 得 以 任 何 理 由 拒 不 發 給 執 業 執 照 ，

其 理 至 明 。 六 、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發 布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八 條

係 規 定 ： ﹁ 中 醫 師 檢 覈 除 審 查 證 件 外 得 舉 行 面 試 或 實 地 考

試 。 但 以 第 二 條 第 三 項 之 資 格 應 檢 覈 者 ， 一 律 予 以 面 試 。 ﹂

第 二 項 規 定 ： ﹁ 華 僑 聲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依 前 項 規 定 應 予 面 試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應 行 補 試 ﹂ ， 其 中 並 無 ﹁ 面 試 ︵ 指 筆 試 考

試 ︶ ﹂ 字 樣 ， 原 處 分 、 訴 願 、 再 訴 願 決 定 機 關 竟 擅 自 於 引 用

條 文 時 ， 加 上 此 等 法 條 所 無 之 文 字 ， 除 顯 屬 違 法 外 ， 更 足 證

其 有 混 淆 鈞 院 視 聽 ， 以 獲 得 對 其 有 利 判 決 之 意 圖 。 六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增 訂 醫 師 法 所 無 之 限 制 ， 明 顯 違 反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 再 訴 願 決 定 依 據 此 違 法 之 法 令 為 決 定 ， 顯 屬 無 據 。 ︵ 一 ︶

按 法 律 概 括 授 權 行 政 機 關 訂 定 行 政 命 令 ， 應 以 細 節 性 或 技 術

性 之 事 項 為 限 ， 此 經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三 六 七 號 、 第 三 九 ○ 號 、

第 四 ○ 二 號 解 釋 在 案 。 今 醫 師 法 第 一 條 規 定 ： ﹁ 中 華 民 國 人

民 經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並 依 本 法 領 有 醫 師 證 書 者 ， 得 充 醫 師 。 ﹂

第 二 條 規 定 前 條 考 試 得 以 檢 覈 行 之 ，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則 規 定 ：

﹁ 前 項 檢 覈 辦 法 ， 由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定 之 。 ﹂ 此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概 括 授 權 行 政 機 關 訂 定 檢 覈 辦 法 ， 惟 依 前 揭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意 旨 ， 此 項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自 不 應 規 定 醫 師 法

所 無 之 實 體 事 項 ， 否 則 即 違 反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 ︵ 二 ︶ 查 醫 師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通 過 檢 覈 與 經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相 同 ， 均 得 充 醫

師 ， 是 經 檢 覈 通 過 ， 取 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即 得 執 行 醫 師 業 務 ，

洵 無 庸 疑 。 五 十 一 年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 ﹁ … …

檢 覈 結 果 由 考 選 部 核 定 。 其 及 格 者 呈 請 考 試 院 頒 發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 … ﹂ ， 是 取 得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者 即 係 通 過 中 醫 師 檢 覈 ，

依 醫 師 法 之 規 定 即 有 醫 師 之 資 格 ， 自 得 執 行 醫 師 業 務 。 已 通

過 檢 覈 、 取 得 醫 師 資 格 之 華 僑 中 醫 師 回 國 執 業 時 是 否 應 行 補

試 ， 涉 及 華 僑 醫 師 是 否 已 取 得 醫 師 資 格 ， 故 應 為 實 體 要 件 ，

依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自 應 由 法 律 規 定 ， 不 得 概 括 授 權 予 行 政 機 關

規 定 之 。 ︵ 三 ︶ 本 件 姑 不 論 原 告 適 用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究 為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發 布 施 行 者 抑 或 現 行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依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 該 法 均 不 應 就 實 體 事 項 增 訂 醫 師 法 所 無 之 限

制 ， 揆 諸 前 揭 司 法 院 解 釋 之 意 旨 ， 可 知 該 等 命 令 之 發 布 係 屬

違 法 ， 再 訴 願 理 由 援 引 此 等 違 法 之 命 令 為 據 ， 顯 無 理 由 。 七 、

按 ﹁ 被 告 既 依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及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通

過 檢 覈 並 取 得 醫 師 資 格 並 領 有 醫 師 證 書 ， 其 執 行 醫 療 業 務 ，

原 非 法 所 不 許 ﹂ ， 八 十 六 年 度 上 易 字 第 七 四 五 七 號 刑 事 判 決

著 有 明 文 。 職 是 ， 更 足 證 明 依 醫 師 法 經 檢 覈 通 過 並 領 有 醫 師

證 書 者 即 具 中 醫 師 之 資 格 ， 自 得 執 行 醫 師 之 業 務 ， 衛 生 署 自

不 得 具 任 何 理 由 拒 絕 發 給 開 業 執 照 ， 否 則 即 與 醫 師 法 ﹁ 得 充

醫 師 ﹂ 之 明 文 規 定 相 違 。 今 原 告 李 展 輝 已 通 過 檢 覈 ， 有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及 中 醫 師 證 書 可 憑 ， 證 書 上 均 載 明 ﹁ 檢 覈 及 格 ﹂ 、

﹁ 考 試 及 格 ﹂ 字 樣 。 是 原 告 業 已 通 過 檢 覈 實 無 庸 疑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卻 以 行 政 命 令 否 定 原 告 之 中 醫 師 資 格 ， 而 以 七 十 九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衛 署 醫 字 第 八 九 三 二 五 四 號 函 謂 持 僑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未 經 補 行 筆 試 及 格 者 ， 不 得 擅 自 在 國 內 執 業 ， 剝 奪

原 告 依 法 得 行 醫 之 權 利 ， 違 反 醫 師 法 之 明 文 規 定 ， 顯 屬 無 理

由 。 再 訴 願 決 定 據 此 等 違 法 之 函 令 為 駁 回 原 告 再 訴 願 之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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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顯 無 理 由 。 八 、 根 據 醫 師 法 之 規 定 ， 中 醫 師 通 過 檢 覈 即

得 充 醫 師 ， 衛 生 署 即 應 發 給 執 業 執 照 ， 已 如 前 述 。 至 華 僑 中

醫 師 回 國 執 業 是 否 應 予 補 試 ， 容 或 有 不 同 意 見 ， 惟 此 係 另 一

問 題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罔 顧 醫 師 法 之 規 定 ， 遽 以 行 政 命 令 規 定

華 僑 中 醫 師 應 取 得 臺 中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始 可 執 業 ， 違 反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 其 函 示 顯 屬 違 法 ， 再 訴 願 決 定 執 此 函 釋 為 由 顯 無 理

由 。 九 、 綜 上 所 述 ， 本 件 原 告 業 已 依 法 取 得 中 醫 師 執 照 ， 自

得 依 法 執 業 ， 是 台 北 市 衛 生 局 於 八 十 六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以 北 市

衛 三 字 第 八 六 二 一 三 五 三 八 ○ ○ 號 函 以 駁 回 原 告 請 求 核 發 執

業 執 照 之 申 請 ， 顯 屬 於 法 無 據 。 為 此 懇 請 鈞 院 鑒 核 ， 依 法 撤

銷 原 處 分 及 訴 願 、 再 訴 願 決 定 ， 以 符 法 制 等 語 。

被 告 答 辯 意 旨 略 謂 ： 一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七 十 九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衛 署 醫 字 第 八 九 三 二 五 四 號 函 略 以 ： 前 持 ﹁ 僑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申 請 開 、 執 業 ， 如 仍 未 依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規 定 參

加 補 行 筆 試 及 格 ， 未 領 有 ﹁ 台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應 即 撤

銷 其 開 、 執 業 執 照 ； 其 仍 擅 自 開 、 執 業 者 ， 以 違 反 醫 師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規 定 論 處 。 二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八 十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衛 署 醫 字 第 八 六 ○ 九 一 五 號 函 略 以 ： 查 ﹁ 一 、 准 考 選 部 四 十

四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 四 四 ︶ 臺 專 創 字 第 二 六 六 二 號 函 稱 ：

﹃ １ • 關 於 華 僑 以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三 款 之 資 格 申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旅 居 海 外 無 法 予 以 面 試 ︵ 指 筆 試 考 試 ︶ ， 均 經 查 屬 實 ， 即

予 及 格 ， 其 及 格 證 書 字 號 編 列 ﹁ 僑 ﹂ 字 。 ２ • 凡 持 有 前 項 及

格 證 書 之 華 僑 回 國 申 請 執 行 中 醫 師 業 務 時 ， 仍 須 參 加 面 試 及

格 。 ﹄ 二 、 上 述 華 僑 經 考 選 部 面 試 及 格 領 有 中 醫 師 檢 覈 及 格

證 書 人 員 可 持 憑 及 格 證 書 向 本 部 請 領 中 醫 師 證 書 ， 本 部 發 給

之 證 書 字 號 編 為 僑 中 字 ， 並 自 第 一 號 開 始 ﹂ ， 為 內 政 部 四 十

四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臺 ︵ 四 四 ︶ 內 衛 字 第 七 六 一 三 二 號 函 所 規

定 。 又 依 五 十 一 年 訂 定 之 原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第 八 條 亦 予

明 定 ： ﹁ 中 醫 師 檢 覈 除 審 查 證 件 外 ， 得 舉 行 面 試 或 實 地 考 試 。

但 以 第 二 條 第 三 款 之 資 格 ︵ 即 指 前 述 所 指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三

款 規 定 之 資 格 ︶ 應 檢 覈 者 ， 一 律 予 以 面 試 ︵ 指 筆 試 考 試 ︶ 。

華 僑 聲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依 前 項 規 定 應 予 面 試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應

行 補 試 。 ﹂ 考 試 院 於 七 十 七 年 重 新 訂 定 之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發 布 施 行 後 ， 即 不 再 核 發 ﹁ 僑 ﹂ 字 及 格 證 書 ， 而 對 於 已

持 有 ﹁ 僑 ﹂ 字 及 格 證 書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 仍 應 補 行 筆 試 ， 並

於 該 辦 法 第 十 條 予 以 定 明 。 故 持 ﹁ 僑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應 補 行 筆 試 及 格 ， 始 得 回 國 執 業 之 規 定 ， 自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起

至 今 均 無 改 變 。 三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八 十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衛 署

醫 字 第 八 六 ○ ○ 五 四 二 八 四 號 函 略 以 ： 查 考 試 院 、 行 政 院 五

十 一 年 三 月 、 七 十 七 年 八 月 及 八 十 二 年 三 月 會 同 訂 定 、 修 正

發 布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均 規 定 ： 已 持 有 ﹁ 僑 ﹂ 字 及 格 證 書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 仍 應 補 行 筆 試 。 復 依 醫 師 法 第 一 條 規 定 ，

我 國 人 民 須 經 醫 師 ︵ 含 中 醫 師 ︶ 考 試 及 格 ， 並 領 有 醫 師 ︵ 含

中 醫 師 ︶ 證 書 ， 始 得 充 任 醫 師 ︵ 含 中 醫 師 ︶ 。 故 領 有 本 署 ﹁ 僑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在 未 補 行 筆 試 及 格 前 ， 不 得 在 國 內 執

業 、 開 業 。 本 案 原 告 於 訴 願 程 序 中 主 張 五 十 一 年 發 布 之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規 定 無 庸 筆 試 乙 節 ， 應 非 屬 實 。 為 維 護 我 國

中 醫 師 素 質 ， 確 保 國 民 生 命 與 健 康 ， 並 維 持 考 試 公 平 及 考 用

一 體 原 則 ， 在 渠 等 未 補 行 筆 試 及 格 、 請 領 本 署 ﹁ 台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前 ， 應 不 同 意 渠 等 在 國 內 執 業 、 開 業 。 另 醫 師 法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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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條 ： 中 華 民 國 人 民 經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並 依 本 法 領 有 醫 師 證 書

者 ， 得 充 醫 師 。 四 、 惟 查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自 五 十 一 年 發

布 迄 今 ， 均 規 定 ： 已 持 有 ﹁ 僑 ﹂ 字 及 格 證 書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

仍 應 補 行 筆 試 。 原 告 既 未 依 規 定 參 加 補 行 筆 試 及 格 ， 未 領 有

﹁ 台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 不 符 醫 師 法 第 一 條 之 規 定 ， 即 尚 未

具 合 法 醫 師 資 格 ， 依 醫 師 法 規 定 暨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頒 布 之 命 令 ，

應 不 得 在 國 內 執 行 醫 療 業 務 ， 本 局 駁 回 原 告 之 開 、 執 業 申 請 ，

依 法 並 無 違 誤 。 五 、 綜 上 論 結 ， 本 局 所 為 駁 回 原 告 開 、 執 業 申

請 之 處 分 ， 揆 諸 首 揭 法 條 規 定 並 無 不 合 ， 原 告 之 訴 為 無 理 由 ，

敬 請 貴 院 明 鑒 ， 並 判 決 駁 回 原 告 之 訴 ， 以 維 持 法 制 等 語 。

理 　 由

按 ﹁ 中 華 民 國 人 民 經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並 依 本 法 領 有 醫 師 證 書

者 ， 得 充 醫 師 。 ﹂ ﹁ 具 有 左 列 資 格 之 一 者 ， 得 應 中 醫 師 檢

覈 … … 三 、 華 僑 曾 在 僑 居 地 執 行 中 醫 業 務 五 年 以 上 ， 卓 著 聲

望 者 。 前 項 檢 覈 辦 法 ， 由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定 之 。 ﹂ ﹁ 已 持

有 ﹁ 僑 ﹂ 字 中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 仍 應 依 照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補 行 筆 試 。 ﹂ 為 醫 師 法 第 一 條 、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 第 二 項 及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所 明 定 。 本 件 原 告

以 其 為 華 僑 曾 在 香 港 地 區 執 行 中 醫 師 業 務 長 達 五 年 以 上 卓 著

聲 望 為 由 ， 於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間 來 台 ， 依 當 時 有 效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五 十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發 布 施

行 ︶ 第 二 條 、 第 八 條 及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之 規 定 ， 以 中 醫 針 灸 科

檢 覈 及 格 ， 獲 考 試 院 頒 發 七 十 五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台 檢 中 醫 僑 字

第 八 七 五 號 ﹁ 考 試 院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頒

發 七 十 五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僑 中 字 第 三 四 一 號 ﹁ 中 醫 師 證 書 ﹂ ，

並 加 入 台 北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 取 得 該 會 七 十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院 北 市 中 醫 ︵ 八 ︶ 總 證 字 第 壹 陸 陸 號 ﹁ 台 北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會

員 證 書 ﹂ 。 嗣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於 七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另

頒 新 檢 覈 辦 法 ； 原 告 於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 檢 附 前 揭 證

書 及 台 北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出 具 之 證 明 書 ， 向 被 告 申 請 在 台 北 市

明 水 路 五 三 五 號 一 樓 ， 以 妙 銓 中 醫 診 所 辦 理 開 業 ， 執 行 針 灸

內 科 業 務 。 經 被 告 以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北 市 中 衛 三 字 第 二

三 六 四 號 函 復 ： ﹁ … … 依 醫 師 法 規 定 ， 持 ﹁ 僑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 未 依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十 條 規 定 補 行 筆 試 及 格 者 ， 不

得 在 國 內 執 業 ， 應 領 有 ﹁ 台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始 得 為

之 。 ﹂ 原 告 不 服 ， 提 起 訴 願 ， 案 經 台 北 市 政 府 八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八 五 府 訴 字 第 八 五 ○ 九 三 ○ 四 九 號 訴 願 決 定 ， 略

以 ﹁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 及 ﹁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 等 理 由 ， 決 定 ：

﹁ 原 處 分 撤 銷 ， 由 原 處 分 機 關 另 為 處 分 。 ﹂ 嗣 經 被 告 向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請 示 ， 該 署 以 八 十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衛 署 醫 字 第 八 六

○ ○ 五 二 八 四 號 函 復 ﹁ … … 查 考 試 院 、 行 政 院 五 十 一 年 三

月 、 七 十 七 年 八 月 及 八 十 二 年 三 月 會 同 訂 定 、 修 正 發 布 之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均 規 定 ： 已 持 有 ﹁ 僑 ﹂ 字 中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者 ， 回 國 執 業 時 ， 仍 應 補 行 筆 試 。 復 依 醫 師 法 第 一 條 規 定 ，

我 國 人 民 須 經 醫 師 ︵ 含 中 醫 師 ︶ 考 試 及 格 ， 並 領 有 醫 師 ︵ 含

中 醫 師 ︶ 證 書 ， 始 得 充 任 醫 師 ︵ 含 中 醫 師 ︶ 。 故 領 有 本 署 ﹁ 僑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者 ， 在 未 補 行 筆 試 及 格 前 ， 不 得 在 國 內 執

業 、 開 業 。 本 案 李 先 生 於 訴 願 程 序 中 主 張 五 十 一 年 發 布 之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規 定 無 庸 筆 試 乙 節 ， 應 非 屬 實 。 為 維 護 我 國

中 醫 師 素 質 ， 確 保 國 民 生 命 與 健 康 ， 並 維 持 考 試 公 平 及 考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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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體 原 則 ， 在 渠 等 未 補 行 筆 試 及 格 、 請 領 本 署 ﹁ 台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前 ， 應 不 同 意 渠 等 在 國 內 執 業 、 開 業 。 … … ﹂ 其 間

原 告 復 於 八 十 六 年 三 月 三 日 函 告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 其 未 准

開 執 業 之 原 處 分 已 遭 市 府 撤 銷 ， 被 告 爰 依 據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八

十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衛 署 醫 字 第 八 六 ○ ○ 九 四 九 ○ 號 函 意

旨 ， 以 八 十 六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北 市 衛 三 字 第 八 六 二 一 三 五 三 八

○ ○ 號 函 復 原 告 略 以 ： ﹁ 有 關 台 端 擬 向 本 局 請 領 開 執 業 執 照

一 案 ， 依 現 行 規 定 ， 於 台 端 取 得 ﹁ 台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前 ，

恕 難 同 意 辦 理 … … ﹂ ， 核 與 首 開 法 律 規 定 並 無 不 合 ， 一 再 訴

願 決 定 遞 予 維 持 ， 亦 無 違 誤 ， 均 應 予 維 持 。 查 本 件 原 告 於 七

十 五 年 取 得 考 試 院 頒 發 之 台 檢 中 醫 僑 字 第 八 七 五 號 ﹁ 考 試 院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頒 發 之 僑 中 字 第 三 四 一

號 ﹁ 中 醫 師 證 書 ﹂ 後 ， 並 未 立 即 申 請 回 國 執 業 ， 且 華 僑 申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 並 非 必 然 申 請 回 國 執 業 ， 因 此 本 件 並 無 人 民 申

請 事 件 ， 於 申 請 程 序 進 行 中 ， 法 令 變 更 之 情 形 ， 故 不 發 生 新 、

舊 法 如 何 適 用 之 問 題 。 且 華 僑 申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 與 華 僑 中 醫

師 申 請 回 國 執 業 ， 兩 者 為 並 無 必 然 關 聯 之 獨 立 請 求 ， 已 如 前

述 ， 自 應 個 別 適 用 行 為 人 提 出 請 求 時 之 有 效 法 令 ， 乃 依 法 行

政 原 則 之 當 然 結 果 。 原 告 既 於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 始 第

一 次 向 被 告 提 出 回 國 執 業 之 申 請 ， 自 應 適 用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原 告 提 出 申 請 時 有 效 之 法 規 ， 並 不 發 生 法 令 溯 及 既 往

適 用 之 問 題 。 被 告 答 辯 主 張 ， 五 十 一 年 訂 定 之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第 八 條 規 定 之 ﹁ 面 試 ﹂ ， 即 指 筆 試 考 試 云 云 ， 固 有 商

榷 餘 地 ， 惟 依 原 告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向 被 告 提 出 回 國 執

業 之 申 請 時 有 效 之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第 十 條 規 定 ， 被 告 因

原 告 未 補 行 筆 試 及 格 、 取 得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頒 發 之 ﹁ 台 中 ﹂ 字

中 醫 師 證 書 前 ， 故 否 准 其 在 台 執 業 之 申 請 ， 其 結 果 於 法 尚 無

不 合 。 次 查 原 告 於 七 十 五 年 取 得 考 試 院 頒 發 之 台 檢 中 醫 僑 字

第 八 七 五 號 ﹁ 考 試 院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頒

發 之 僑 中 字 第 三 四 一 號 ﹁ 中 醫 師 證 書 ﹂ 後 ， 其 為 華 僑 中 醫 師

之 法 律 上 地 位 及 利 益 ， 並 未 因 任 何 行 政 處 分 或 法 令 變 更 而 受

影 響 ， 自 不 發 生 信 賴 保 護 問 題 。 而 原 告 以 華 僑 中 醫 師 之 資 格 ，

在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之 前 既 未 曾 向 被 告 提 出 回 國 執 業 之

申 請 ， 尤 未 曾 取 得 回 國 執 業 之 資 格 ， 且 回 國 執 業 ， 依 法 並 非

取 得 華 僑 中 醫 師 資 格 者 之 當 然 權 利 或 利 益 ， 則 原 處 分 依 行 為

時 法 否 准 原 告 在 台 執 業 之 申 請 ， 難 謂 對 原 告 之 信 賴 利 益 ， 有

任 何 影 響 。 再 查 原 告 雖 取 得 考 試 院 頒 發 之 台 檢 中 醫 僑 字 第 八

七 五 號 ﹁ 考 試 院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頒 發 之

僑 中 字 第 三 四 一 號 ﹁ 中 醫 師 證 書 ﹂ ， 惟 各 該 證 書 之 效 力 如

何 ， 仍 應 視 據 以 核 發 證 書 之 法 令 規 定 而 定 。 本 件 原 告 取 得 之

﹁ 考 試 院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 及 ﹁ 中 醫 師 證 書 ﹂ ， 乃 中 醫 師

檢 覈 程 序 未 完 成 而 依 法 附 條 件 之 證 書 ， 此 觀 當 時 有 效 之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第 二 條 第 三 款 及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自 明 ， 且 以 上 法 令 規 定 ， 應 為 原 告 所 明 知 。 乃 原 告 主 張 ，

因 其 取 得 之 ﹁ 考 試 院 醫 師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 及 ﹁ 中 醫 師 證

書 ﹂ ， 載 有 ﹁ 檢 覈 及 格 ﹂ 、 ﹁ 考 試 及 格 ﹂ 字 樣 ， 故 依 醫 師 法

第 一 條 、 外 國 人 及 華 僑 醫 師 執 業 管 理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 即 可

在 台 執 業 云 云 ， 忽 視 各 該 證 書 就 在 台 執 業 而 言 ， 乃 依 法 附 條

件 之 證 書 ， 在 法 定 條 件 未 成 就 前 自 不 生 得 在 台 執 業 之 證 書 效

力 之 性 質 ， 故 不 足 採 。 至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八 十 六 年 度 上 易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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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四 五 七 號 刑 事 判 決 及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八 十

七 年 度 偵 字 第 八 ○ 二 七 號 不 起 訴 處 分 書 ， 就 醫 師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前 段 所 規 定 之 犯 罪 是 否 成 立 所 為 之 論 斷 ， 與 本 件 原

告 是 否 得 依 法 在 台 執 業 之 情 形 不 同 ， 對 本 院 自 無 拘 束 力 。 末 查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依 醫 師 法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授 權 訂 定 之 現 行

﹁ 中 醫 師 檢 覈 辦 法 ﹂ 第 十 條 規 定 ， 僅 係 就 中 醫 師 檢 覈 之 細 節 性

及 技 術 性 事 項 ， 即 華 僑 申 請 中 醫 師 檢 覈 ， 如 何 補 試 等 所 為 之 規

定 ， 並 未 規 定 醫 師 法 所 無 之 實 體 事 項 ， 尤 未 對 人 民 之 工 作 權 ，

增 加 法 律 所 無 之 限 制 ， 自 無 違 反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之 可 言 ， 與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三 六 七 號 、 第 三 九 ○ 號 、 第 四 ○ 二 號 解 釋 意 旨 ， 亦 無

不 符 。 又 陳 天 順 原 獲 准 執 業 登 記 ， 嗣 後 業 經 撤 銷 原 領 執 照 ， 故

本 件 不 生 違 反 平 等 原 則 問 題 。 至 原 告 主 張 已 獲 准 加 入 中 醫 師 公

會 ， 即 應 認 定 原 告 已 領 得 執 業 資 格 乙 節 ， 按 中 醫 師 公 會 係 屬 人

民 團 體 ， 其 會 員 之 入 會 、 出 會 悉 依 章 程 規 定 辦 理 ， 加 入 中 醫 師

公 會 ， 固 係 中 醫 師 執 行 業 務 應 踐 行 之 程 序 之 一 ， 惟 其 並 非 取 得

中 醫 師 資 格 之 必 要 條 件 ， 縱 原 告 領 有 其 會 員 證 ， 衛 生 局 於 受 理

執 業 申 請 時 ， 仍 應 就 原 告 中 醫 師 資 格 另 予 查 明 認 定 ， 故 原 告 主

張 領 有 公 會 會 員 證 即 具 中 醫 師 執 業 資 格 ， 顯 非 有 理 由 。 綜 上 所

述 ， 原 告 起 訴 意 旨 並 無 理 由 ， 應 予 駁 回 。

據 上 論 結 ， 本 件 原 告 之 訴 為 無 理 由 ， 爰 依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後 段 ， 判 決 如 主 文 。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聲 請 書 其 餘 附 件 及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六 日

補 充 理 由 書 之 附 件 均 略 ︶

⌇ ⌇ ⌇ ⌇ ⌇ ⌇ ⌇

公 告⌇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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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機
　
關

證
　
書
　
字
　
號

發
　
證
　
日
　
期

備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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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恩
妮

EN
NI
WA
TY
 B
ON
G

女 民
國

60
年

10
月

21
日
生

印
尼

印
尼

K
77

54
24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鹿
谷

鄉
竹
林
村

16
鄰
新
庄

巷
30

號

3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詹
欽
滄

男 民
國

48
年

12
月

16
日
生

同
上

南
投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47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1
7
日

官
美
霞

MI
HA
 K
ON

女 民
國

66
年

1
月

21
日
生

印
尼

印
尼

G
27

16
96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頭
份

鎮
尖
山
里

5
鄰
尖
山

76
號

3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徐
鳳
郎

男 民
國

46
年

12
月

15
日
生

同
上

苗
栗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48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1
7
日

王
彩
鳳

VO
NG
 H
ON
G

女 民
國

65
年

1
月

1
日
生

柬
埔
寨
干
拉
省

柬
埔
寨

N
00

52
29

6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雙
園

里
17

鄰
莒
光
路

34
7

巷
46

號

3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蔡
永
承

男 民
國

53
年

1
月

12
日
生

同
上

臺
北
市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49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1
8
日

朴
善
潤

PA
RK
 S
EO
N 
YU
N

男 民
國

35
年

6
月

4
日
生

高
雄
市

韓
國

C
H

00
04

59
4

臺
灣
省
高
雄
縣
鳳
山

市
北
門
里

39
鄰
文
雅

東
街

11
8
號
五
樓

10
年

曾
在
我
國
領
域
內
合
法
居
留
繼
續
十

年
以
上

高
雄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50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1
8
日

資
瑪
仁

MA
RL
YN
 V
IL
LA
RE
AL
 T
SU

女 民
國

56
年

11
月

17
日
生

菲
律
賓

菲
律
賓

E
E

45
06

98
臺
灣
省
屏
東
縣
恆
春

鎮
城
北
里

1
鄰
東
門

路
12

號

5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資
庭

男 民
國

50
年

1
月

5
日
生

同
上

屏
東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51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1
8
日

陳
世
代

CH
EN
 S
HI
 D
AI

男 民
國

66
年

6
月

6
日
生

泰
國

無
國
籍

無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興
亞

里
1
鄰
松
江
路

8
號

七
樓

18
室

8
年

自
願
歸
化

臺
北
市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52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2
日

本
案
係

依
據

本
部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台
（
八
九
）
內
戶
字
第
八
九
一
一
三
○
五
號
函
規

定
，
及
以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無
國
籍
人
民
申
請
歸
化
。

唐
美
玲

NO
VE
LI
ND
A 
FE
RN
AN
DE
Z 
TA
NG

女 民
國

61
年

11
月

2
日
生

菲
律
賓

菲
律
賓

G
G

46
13

41
臺
灣
省
高
雄
縣
大
寮

鄉
潮
寮
村

12
鄰
潮
寮

路
12

2
號

4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唐
錦
清

男 民
國

53
年

11
月

6
日
生

同
上

高
雄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53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2
日

梁
美
燕

JE
NY
 L
YN
AW
AT
I

女 民
國

65
年

6
月

27
日
生

印
尼

印
尼

K
77

54
80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莿
桐

鄉
大
美
村

17
鄰
溪
美

27
號

3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歐
春
輝

男 民
國

61
年

7
月

3
日
生

同
上

雲
林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54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2
日

李
超
富

LI
 C
HA
O 
FU
 ＠

 L
I 
CH
EN
G 
FU
O

男 民
國

67
年

2
月

9
日
生

緬
甸

緬
甸

34
67

61
臺
灣
省
臺
北
縣
新
店
市

頂
城
里

13
鄰
安
康
路
一

段
76

巷
7
弄

1
號

5
年

自
願
歸
化

臺
北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55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3
日

黃
遠
紅

DJ
AN
 F
UN
G 
BO
NG

女 民
國

62
年

5
月

22
日
生

印
尼

印
尼

K
26

87
53

臺
灣
省
臺
南
縣
東
山

鄉
高
原
村

12
鄰
高
原

10
6
號

4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辛
崑
池

男 民
國

53
年

2
月

20
日
生

同
上

臺
南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56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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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青
翠

LA
M 
TH
I 
TH
AN
H 
TH
UY

女 民
國

57
年

3
月

16
日
生

越
南

越
南

P
06

05
84

5
臺
灣
省
臺
南
縣
新
化

鎮
崙
頂
里

10
鄰
崙
子

頂
36

8
號

3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林
俊
清

男 民
國

52
年

1
月

26
日
生

同
上

臺
南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57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4
日

張
美
蘭

ME
LA
NI
E 
LE
DE
SM
A 
CH
AN
G

女 民
國

65
年

4
月

12
日
生

菲
律
賓

菲
律
賓

H
H

16
80

77
臺
灣
省
彰
化
縣
彰
化
市

大
竹
里

14
鄰
彰
南
路
二

段
25

4
巷

7
號

4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張
棟
材

男 民
國

47
年

8
月

9
日
生

同
上

彰
化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58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4
日

盧
莉
絲

TE
RE
SI
TA
 P
AY
AC
 L
U

女 民
國

58
年

9
月

13
日
生

菲
律
賓

菲
律
賓

C
C

28
37

89
臺
灣
省
彰
化
縣
永
靖

鄉
四
芳
村

6
鄰
大
門

巷
22

號

3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盧
光
宇

男 民
國

47
年

9
月

10
日
生

同
上

彰
化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59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4
日

房
德
興

PH
IO
NG
 R
ON
NY

男 民
國

81
年

3
月

5
日
生

印
尼

印
尼

H
82

36
87

臺
灣
省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2
鄰
學
府

路
18

號

1
年

未
成
年
人
之
父
、
母
或
養
父
母
現
為

國
人

母 房
雲
花

女 民
國

48
年

3
月

20
日
生

同
上

新
竹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60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4
日

黃
艷
慧

NG
 J
AM
 H
UI

女 民
國

52
年

8
月

25
日
生

印
尼

印
尼

K
53

14
97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南
投

市
新
興
里

29
鄰
成
功

三
路

33
3
號

3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王
炎
權

男 民
國

42
年

5
月

21
日
生

同
上

南
投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61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4
日

王
興
翠

M
A
 
K
H
I
N
 
A
Y
E
 
＠

 
W
O
N
G
 
S
H
I
N

C
H
E
U
I

女 民
國

68
年

3
月

7
日
生

緬
甸

緬
甸

14
18

85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江
山

里
17

鄰
民
生
東
路

3
段

67
號

5
年

自
願
歸
化

臺
北
市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62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5
日

王
蕾
蒂

LE
TE
CI
A 
AD
OR
A 
WA
NG

女 民
國

58
年

11
月

21
日
生

菲
律
賓

菲
律
賓

F
F

99
77

30
臺
灣
省
屏
東
縣
內
埔

鄉
老
埤
村

10
鄰
南
山

路
50

巷
15

號

3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王
榮
賢

男 民
國

53
年

1
月

17
日
生

同
上

屏
東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63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5
日

黃
鏸
真

NG
 S
UI
 T
JI
N

女 民
國

58
年

7
月

3
日
生

印
尼

印
尼

M
15

90
75

臺
灣
省
高
雄
縣
路
竹

鄉
社
西
村

17
鄰
大
社

路
12

6
巷

21
5
號

3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鄧
金
豹

男 民
國

52
年

7
月

7
日
生

同
上

高
雄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64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5
日

黃
莉
娜

MA
RI
AN
A 
BO
NG

女 民
國

71
年

11
月

26
日
生

印
尼

印
尼

G
67

92
66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龍
潭
鄉

凌
雲
村

10
鄰
復
興
路

10
3
巷

22
弄

6
號

4
年

未
成
年
人
之
父
、
母
或
養
父
母
現
為

國
人

母 黃
淑
珠

女 民
國

43
年

6
月

21
日
生

同
上

桃
園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65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6
日

許
麗
瑩

HO
EI
 L
AI
 I
N

女 民
國

57
年

3
月

3
日
生

印
尼

印
尼

K
98

20
10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壽
豐

鄉
豐
山
村

2
鄰
山
邊

路
二
段

67
號

3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徐
雙
勝

男 民
國

55
年

1
月

1
日
生

同
上

花
蓮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66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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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麗
英

VA
N 
LY
 E
AN

女 民
國

66
年

12
月

2
日
生

柬
埔
寨

柬
埔
寨

N
00

73
58

9
高
雄
市
左
營
區
屏
山

里
19

鄰
翠
明
路

62
號 3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郭
武
在

男 民
國

55
年

11
月

10
日
生

同
上

高
雄
市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67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9
日

黃
春
琴

BO
NG
 C
UN
 K
HI
M

女 民
國

63
年

5
月

22
日
生

印
尼

印
尼

K
24

32
76

臺
灣
省
臺
中
縣
大
甲

鎮
中
山
里

4
鄰
甲
后

路
87

號

5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賴
坤
文

男 民
國

45
年

3
月

28
日
生

同
上

臺
中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68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2
9
日

馬
志
益

TU
N 
KY
I

男 民
國

50
年

3
月

4
日
生

緬
甸

緬
甸

14
98

80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平
鎮

市
忠
貞
里

9
鄰
中
山

路
81

號

3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妻 王
瑩
芝

女 民
國

45
年

1
月

29
日
生

同
上

桃
園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69

號

民
國

9
1
年

4
月

3
0
日

徐
怡
亞

ES
TR
EL
LA
 G
ON
ZA
LV
O 
HS
U

女 民
國

45
年

5
月

23
日
生

菲
律
賓

菲
律
賓

H
H

16
82

22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瑞
陽

里
14

鄰
文
德
路

66
巷

13
弄

15
號
五
樓

4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徐
斐
南

男 民
國

51
年

6
月

1
日
生

同
上

臺
北
市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70

號

民
國

9
1
年

5
月

1
日

巫
月
晶

MA
 Y
WE
 K
YI
N 
or
 K
AY
 T
HI

女 民
國

67
年

3
月

14
日
生

緬
甸

緬
甸

14
20

48
臺
灣
省
臺
中
市
北
區
賴
厝

里
36

鄰
進
化
北
路

39
6

號
4
樓
之

7
NO
. 
11
0,
 7
8 
X 
36
 S
TR
EE
T,

MA
ND
AL
AY
, 
MY
AN
MA
R

5
年

自
願
歸
化

臺
中
市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71

號

民
國

9
1
年

5
月

1
日

楊
明
儒

SA
I 
MA
UN
G 
KW
AY

男 民
國

65
年

3
月

28
日
生

緬
甸

緬
甸

14
24

11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三
愛

里
30

鄰
臨
沂
街

61
巷

22
之

2
號
四
樓

5
年

自
願
歸
化

臺
北
市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72

號

民
國

9
1
年

5
月

2
日

洪
美
珍

AN
DI
 M
EI
 C
EN

女 民
國

64
年

1
月

28
日
生

印
尼

印
尼

K
26

89
26

臺
灣
省
屏
東
縣
琉
球

鄉
天
福
村

10
鄰
中
正

路
一
巷

20
號

4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夫 陳
國
民

男 民
國

56
年

10
月

31
日
生

同
上

屏
東
縣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73

號

民
國

9
1
年

5
月

3
日

陳
井
澤

IZ
AW
A 
HI
DE
SH
I

井
澤
英

男 民
國

43
年

5
月

9
日
生

日
本

日
本

T
E

01
81

44
6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松
江

里
9
鄰
民
權
東
路

2
段

15
2
巷

1
號
三
樓

3
年

為
國
人
之
配
偶

妻 陳
蘭

女 民
國

32
年

7
月

10
日
生

同
上

臺
北
市
政
府

台
歸
字
第

15
74

號

民
國

9
1
年

5
月

6
日

I
S
S
N
號

碼
：

1
5
6
0
3
7
9
2

G
P
N
：

2
0
0
0
1
0
0
0
0
2

定
價

：

每
份

新
臺

幣
三

十
五

元


